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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2013 年五月，坐落於土耳其伊斯坦堡中心的格茲公園（Gezi park）正上演

著一場公民佔領運動。沒有大眾媒體的幫助，從五十人的佔領擴大到十萬人的遊

行，他們靠關鍵字「#GeziParki」席捲網路。 

土耳其是議會內閣制的民主國家，然而總理埃爾多安（ Recep Tayyip 

Erdogan）執政期間卻逐步顯現威權獨裁的現象 1，特別是這次未經民主程序 2便

要將有「最後綠地」之稱的格茲公園拆除，並改建為購物商場。部分反對改建的

民眾為了阻擋政府的拆除而自發性集結在格茲公園，但警方卻多次使用橡膠子

彈、強力水柱、催淚瓦斯驅離民眾。自格茲公園的第一波衝突爆發後，土耳其當

地的報紙與電視台卻沒有針對此事件多加著墨，特別是在 2013 年 6 月 2 日，當

美國的 CNN 國際台針對土耳其警方的鎮壓行動製作現場直播的報導同時，土耳

其的主流媒體（MNSBC-affiliated NTV 以及 CNN Turk）卻在播放企鵝的生態紀

錄片。3這些國家機器的暴行使人民對於政府的反彈聲浪不斷擴大，最終吸引超

過十萬人在塔克辛廣場參與抗議行動，最後讓抗議者成功的保住格茲公園。 

將場景轉換至台灣，2013 年 7 月，台北的街頭上也聚集了幾次憤怒的群眾，

這些素昧平生的人有著共同的目的，他們都是為了一個在退伍前於軍中過世的義

務役士官而站上街頭，由於該名士官是在禁閉室操練中昏迷送醫，並於隔天拔管

不治，但軍方針對此命案的偵辦過程卻充滿許多瑕疵，讓民眾無法認同，這起事

件最初只是網友在網路討論區發出不平之聲，但後來這些網友甚至在 8 月 3 日當

晚動員了 25 萬人在凱達格蘭大道上聚集，並且齊聲對總統府吶喊「沒有真相，

沒有原諒」，最終他們成功的要求政府修改軍事審判相關法律。 

1
埃爾多安主政之下的土耳其，除了屢有箝制新聞自由、逮捕異議份子、實行網路檢查的消息傳

出外，還暗中收買媒體，為其喉舌。而在 2011 年的大選獲勝以後，埃爾多安的獨斷獨行更是變

本加厲，他繼續強勢地推行迎合伊斯蘭教旨的禁酒、反墮胎、反同性戀政策，並且不顧反對黨與

環保團體的聲音，在足夠充分的公共討論形成以前，就堅持推動包括核電廠在內的各項大型建

設。詳見：Emery，2013，They’re standing on the street.：一個土耳其街頭的真實故事 http：

//timeandimage.pixnet.net/blog/post/183721337-they%E2%80%99re-standing-on-the-street%EF%BC%9A%

E4%B8%80%E5%80%8B%E5%9C%9F%E8%80%B3%E5%85%B6%E8%A1%97%E9%A0%AD%E7%9

A%84 
2
同上。 

3
KeremOketem，Why Turkey's mainstream media chose to show penguins rather than protests.the Guardian 

comment network，9 June 2013. 

 http：//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3/jun/09/turkey-mainstream-media-penguins-pro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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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兩次的街頭運動，研究者發現即便民主國家也並不代表享有充分的媒體

自由 4，也不代表人民有充足的政治參與管道。而網路，則因為它開放的資訊傳

播模式，在公共事務上逐漸扮演重要角色。在土耳其發起的草根 5抗爭行動「佔

領格茲公園」中，土耳其的傳播媒體受到政府壓力而選擇性播報新聞資訊，因此

民眾必須透過「推特」（twitter）、臉書等網路媒體傳播第一手資訊，人民才得

以用真相來對抗政府，並且達到動員、串連的目的。而發生在台灣的洪仲丘事件，

政府也絕對沒想到整起事件最初只是網路討論區的一篇文章開始吸引網友的關

注，隨後才在網路上組織關鍵的「公民 1985 行動聯盟」主導民眾和政府的對抗

過程。 

這兩起事件的發生，可以讓我們反省現行的媒體和政治參與出現了什麼問

題。首先，就媒體而言，當主流媒體受到政治力及商業的觸手介入時，其作為可

靠的公共領域資訊散播功能也就隨之減色，因此漸漸的從資訊供輸者，走向民意

塑造者的角色 6。這種現象在台灣當然也存在，顧爾德 7認為台灣新聞媒體的組

織及運作演變至今，一直由政治與市場兩大力量左右著，1990 年代之前，政治

居主導地位；1990 之後則是市場為主控 8。在商業考量下，新聞媒體的內容取材

更偏向短線操作的「軟新聞」9，且媒體經營與財團的結合，導致新聞報導有特

定立場。管中祥（2010）亦曾指出，當大眾媒體對於社會上的公共事務採取冷漠

或是娛樂化的報導，都會招致公民社會的本質產生去政治化、去公共化的影響，

當人民與公共事務越來越疏遠，缺乏公共監督的政府有可能再次回到威權體制

（管中祥，2010）。 

大眾媒體原本應該作為公共領域的理性討論空間，在十七、十八世紀資本主

義興起之初，媒體本屬中產階級用以對抗國家的發聲工具，但在後來資本主義的

高度發展下，政商合流的情況成為常態，媒體亦成為鞏固既得利益者的工具，遠

離作為公共領域的理想而走向再封建化的道路，大眾媒體的公共性大幅降低，同

時也排除了人民的發言渠道。 

4
在 Reporters without Broader 媒體自由的評比項目中，土耳其排名 154 名。 

5
源自英語詞彙 grassroot，指的是在社會階層中的一般平民百姓、群眾。他們的個人勢力較弱，但

是數量眾多。這些特徵與政府、統治階級、大型企業或其它社會強手的特徵對立。詳見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D%89%E6%A0%B9 
6
Frank Webster 著，馮建三譯，1999，《資訊社會理論》。台北，遠流。 

7
本名郭宏治。台大經濟系畢業，紐約州立大學賓漢頓分校社會學碩士。長期從事新聞工作，現

為新新聞周刊總主筆。 
8
人籟雜誌：〈捍衛媒體公共性：一個新的全球公民運動〉，2013 年 1 月 30 日。網站：http：

//www.erenlai.com/index.php/tw/-/5251-2013-01-30-06-40-54  
9
中國時報：〈試論新聞的公共性〉，2005 年 5 月 1 日。A4 版名家專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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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政治參與而言，當代議民主成為最普遍的民主制度，投票權雖然保障了民

眾的政治參與，但有些時候，民意代表的作為背離民意、公共政策的形成也不一

定是以公共需求為優先考量，這時人民才會發現自己的公民身分就如同盧梭所

說，只有在投票時才是主人，其他日子便成奴隸。簡而言之，代議民主透過投票

來確保人民參與政治的機會，除此之外，民眾實際上缺少進入政治的其他途徑，

因此形成政治冷漠的惡性循環。 

當媒體和政治都築起更高的參與門檻時，網路以及行動載具的發展，讓科技

改變了既有的參與模式。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 WWW）發展結合個

人電腦（PC）的普及，造就了網路「新媒體（NEW MEDIA）」的興起，透過電

腦網路，新媒體運用 WEB2.0 的互動概念，結合各式各樣的網站、電子平台運作，

大幅降低了傳播的技術門檻。在網路空間中，閱聽眾除了接受訊息，更可以進行

回應、討論，建立雙向的資訊傳遞。 

網路新媒體種類繁多，隨著新型態網站的出現，又形成了一種扁平化、強調

個人運作的網路空間，它們被稱作「自媒體（WE MEDIA/WEDIA）」10，即具有

傳統媒體功能卻不必有傳統媒體運作架構的個人網路行為。自媒體也因此被認為

是最具個人色彩的媒體形式（潘祥輝，2011），因為它的出現，使的人人皆得以

成為發佈資訊的媒體來源，也讓每一個使用者都可以直接的參與公共資訊的傳

播，而不必透過他人的審查。另一方面，由於網路的分享功能和開放特性，這些

自媒體所發佈的言論資訊或是文章亦能透過社群網絡以及使用者的人際網絡連

結，將資訊傳遞至全國甚至全世界。傳統上由電視頻道、平面報紙、廣播等媒體

所掌握的發言權因此遭受網路上各種自媒體（部落客、個人網站）的抗衡，自媒

體滿足了一般民眾強化政治發言權的需要。 

自從臉書旋風席捲全球，世界各地的公民運動有許多都是透過臉書及推特來

達到資訊傳播，2010 年才正式進軍台灣的臉書（Facebook）11也對台灣的政治生

態產生許多改變，經過短短四年的發展，至今在台灣的每月平均活躍使用人口高

達 1400 萬 12，每天至少一千萬人上線使用，使用人口與總人口比例位居全球之

冠，13幾乎人人都有自己的臉書帳號。雖然臉書最初的定位是社群網路（social 

10
自媒體（we media）一詞於 2003 年 7 月首次出現，是 Shayne Bowman 和 Chris Willis 二人在美國新

聞學會媒體中心出版了一份研究報告中提出：自媒體是普通公民經由數字科技與全球知識體系相

聯，一種提供與分享他們真實看法、自身新聞的途徑。 
11
 網址：www.facebook.com 

12
工商時報：〈台灣人瘋臉書，名列前茅〉。2013 年 8 月 19 日。網站：http：

//news.chinatimes.com/tech/171706/122013081900251.html 
13
蘋果日報：〈台灣瘋臉書全球第一〉。2013 年 8 月 21 日。網站：http：

//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30821/35235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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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sites），是強調個人人脈圈的社交互動平台，但是，當臉書使用普及性提

高以及不斷更新的特殊功能，讓它開始扮演了資訊流通平台的角色 14。這時，每

個人的臉書頁面也將成為一個高度個人化的「自媒體」。 

而台灣近日的公共議題，從核四公投、大埔事件、洪仲丘事件，到馬王政爭，

不論是各種視角的新聞報導或是個人評論都在臉書頁面上傳播、並形成討論，很

多時候彌補了主流媒體的不足，甚至進一步監督主流媒體的報導，或是成為創造

新聞議題的源頭。當網路平台透過自媒體模式的經營，使用者可以自己成為記者

的角色－發佈第一手資訊；也可以是編輯的角色－利用超連結分享其他來源的新

聞資訊。這種方式，讓使用者可以接觸、傳播更多元的公共議題，以及不同面向

的資訊來源 15。並且由於臉書的留言系統，讓讀者可以延續閱讀相關報導，以及

他人意見，也增添不同面向的公共論述。 

在這樣的環境下，網路時代的公民除了分享資訊外，更可以利用臉書的傳播

特性來凝聚社會動員，擴大參與。研究者認為，若以政治參與的角度來看，網路

之所以佔有不可或缺的關鍵地位，是因為它形成了自媒體的角色，透過自媒體的

功能提供更具有公共性的資訊和對話空間，強化民眾對於公共議題的了解和參與

機會。因此本研究試圖探討網路自媒體對於網路公民政治參與方式的影響。 

第二節  研究目的： 

現今代議式民主運作下，民主的過程被簡化為人民投票選出代議士，在許多

政治實務的運作中，政治參與的門檻過高，造成民眾對公共事務感到冷漠，也讓

政治成為少數參與者的特權。但隨著科技的演進，技術革新導致傳播載具發生了

幾次的典範轉移，如同哈伯瑪斯所謂的公共領域結構轉型，公共領域也不再駐足

於大眾媒體，而網路的興起也創造了以往沒有的互動條件，因此讓許多人對於公

共領域的期待轉向網路空間。 

此外，網路的出現，除了擴大民眾的媒體近用權（the access right to media） 16

之外，更讓全體公民的政治參與有了更多可能。針對網路民主的發展走向，理所

14
「資訊」與「社群」服務間的界限已經越來越模糊。臉書勢必得提高服務的滲透率，同時肩負

即時新聞發聲（資訊）與認識新朋友（社群）的任務。 

http：//wired.tw/2013/06/18/facebookhashtag/index.html 
15
不同於傳統的新聞網站必須要有興趣的讀者主動點閱，臉書自媒體發佈的新聞資訊會透過社交

圈讓其他人看到。除了能吸引「有興趣」的讀者，更多了「不排斥」這些議題的讀者。 
16
媒體近用權是一種傳播權的概念，包括媒體更正、自由表達、使用媒介、參與製作的權利。隨

著網路的發展，媒體近用權的概念更擴大至電子媒體，希望透過新的傳播科技，能夠提昇公民以

及弱勢者的傳播能力，達到自主發聲的目的（張錦華，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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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的出現了網路民主的支持者與反對者，支持者大多認為網際網路的發展能夠

降低政治的門檻，因此將有助於民眾的參與。但是另一方面，網路並非受到完全

的擁護，反對的學者抱持悲觀的看法，認為網路看似擴大參與，但技術上仍然造

成另一種的參與障礙，或是在高度擴張的參與情況下，網路民主的並沒有太理想

的成效，因為虛擬空間的討論在實證上始終難以影響政治實務的運作。 

為了釐清網路與政治參與之間的關係，本研究希望透過公民 1985 行動聯盟

和公民覺醒聯盟，以兩者的行動進行分析，欲進一步釐清網際網路，還有網路自

媒體的發展究竟在哪一些方面擴大了民眾的政治參與途徑，而這些參與模式又會

如何彌補現行代議民主制度的不足？另外，這些因網路而產生的新型態參與模式

是否受到哪些社會條件限制而影響運作？若能釐清這些問題，則本研究將能對現

行較缺乏參與機制的政治環境提出一些可行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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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是以公民 1985 行動聯盟和公民覺醒聯盟為案例，分析、探討網

際網路對於現行的代議民主制度提供了哪些新興的政治參與途徑，並且將實證的

內容和理論結合： 

3-1  資料蒐集方式 

本研究將採取文獻分析法，係利用文獻資料客觀地分析、評鑑資料內容的質

性研究方法。研究者將透過對這些資料進行蒐集、檢驗與分析，並且進一步嘗試

了解、並且重建過去的事件，解釋社會現象的現況，甚至預測將來的可能發展（葉

至誠，2000）。因此，為進一步分析公民 1985 行動聯盟以及公民覺醒聯盟之運作，

本研究者將大量蒐集與兩組織相關的新聞資料、評論、書籍、和各種形態的組織

專訪、並且透過既有的專訪、演講、座談會等資料，來取得相關成員的第一手資

訊。 

3-2  案例選擇 

 本研究欲探討網路對於政治參與之影響，而 2013 年 7 月所發生的洪仲丘事

件就是一件完全由網路而形成的政治參與案例。從洪仲丘事件最初的議題形成，

到後來凝聚組織、後續的街頭動員、並且形成組織化的常態運作，它的每一個階

段都是透過網路來完成，若要究其實際的影響力，其動員的成果亦屬近年來最大

規模的街頭抗爭，更吸引國內外媒體報導，創造了首度由非政黨發起的大規模政

治參與新記錄。因此，研究者認為透過分析因洪仲丘事件而形成的「公民 1985

行動聯盟」和「公民覺醒聯盟」兩組織的運作，將有助於理解台灣現今網路政治

參與和民主制度之間互動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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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名詞定義： 

自媒體 

一位網誌寫手曾說：「新科技帶來了新聞媒體的改革。我們經歷了從『舊媒

體』到『新媒體』，到現在的『We Media』，這個概念就是把人的本事、知識和精

力發揮到極限。」（引自孫憶南譯，2006：104） 

 「自媒體」一詞，翻譯自英文 WE MEDIA（或稱 wedia）。2003 年美國新聞

學會媒體中心所出版的研究報告 We Media： How audiences are shaping the future 

of news and information. 中，首次對自媒體下了定義： 

“自媒體是普通大眾經由數字科技強化、與全球知識體系相連之後，一種開

始理解普通大眾如何提供與分享他們本身的事實和新聞的途徑。” 

這份報告書指出，在網路出現後，由於各個入口網站及新聞網站的建立，讓

網路新聞的閱聽眾可以客製化訂閱自己感興趣的新聞 17，而不再是傳統照單全收

的閱讀模式。傳統新聞具有資訊守門員身分的權力開始受到挑戰。原本的閱聽眾

在獲得易使用的網路發佈工具後，新科技和原本的閱聽眾都將會成為傳統新聞的

潛在威脅。 

原本由上至下的資訊廣播（broadcast）模式，已逐漸轉變成點對點（peer to 

peer）的傳播模式，線上的閱聽眾可以個人身分成為新聞和資訊的主動參與者，

並且無需透過中間人（mediator）的過濾，這種新聞傳播的擴大參與最主要可以

從個人部落格（Weblogs or Blogs）18中發現，在過去的日子，民眾要參與媒體，

必須投書給報社、獲得編輯的青睞才能被刊登在公開的版面，但是現在，每個人

都可以在網路空間發表自己的意見（Barna，2009：14）。華爾街日報專欄作家

Walter Mosberg 說： 

部落格是另一種形式的新聞，對能創建並維持網站運作的人永遠開放。 

17
這種個人化新聞的形態也被學者 Cass Sunstein 稱作「Daily Me（我的日報）」，目前已有許多網路

平台甚至新聞網站都支援這種個人化、訂閱化的服務。 
18
部落格，音譯自 Blog，為 Web Log 的組成，中國大陸稱作博客，台灣多稱作部落格或網誌，是

一種 2000 年後興起的網路書寫模式，使用者可以在個人頁面上發表文字、圖片、影片甚至影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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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個人部落格能夠將社會上各種不同的議題帶進國家的討論，但實際上這

些公民投入新聞的行動並不只限制於部落格，而是更廣泛的可以實踐在新聞群組

（newsgroup）、論壇、聊天室、協作發佈系統（collaborative publishing system）、

以及即時訊息。儘管隨著新科技的出現，又會有新的參與形式出現，作者將他們

統稱為參與新聞學（participatory journalism）。參與新聞學廣泛的出現於協作、

社群媒體，可能是由一個或一群公民，透過網路來進行主動的分析、報導、新聞

資訊，而這些資訊都是民主社會所需要的（陳順孝，2006：1）。 

這種透過個人媒體來發佈的參與式新聞少了傳統新聞媒體的科層管控，並排

除編輯台的審查過程，同時也強調由下而上（bottom-up）的制播過程。新聞成

為雙向的互動，記者同時可能是論壇上的領導者、中介者，而不是老師或是講師。

而閱聽眾也並非單純的消費者，而是同時為消費者（consumer）和生產者

（producer）的‘pro-sumers’。在自媒體的時代，閱聽眾不只是被動的角色，更

是新聞的參與者和創造者。同樣是分析新聞媒體的形態，美國著名的專欄作家

Dan Gillmor（2001）將新聞媒體的發展分作三個階段，代表了不同的新聞傳播、

生產模式： 

Journalism 1.0：新聞媒體的傳統形式，即大家最熟悉的報紙、雜誌、電視新

聞、廣播新聞。 

Journalism 2.0：因網際網路出現而造成新聞媒體的改變，透過網際網路來傳

播、接收新聞資訊的途徑，主要只是平台的改變，新聞的產製內容以及新聞媒體

組織仍如同以往。 

Journalism 3.019：這個階段造成了新聞型態的革新，由於網路點對點（Peer to 

peer）20的傳播方式讓新聞傳播的權力擴大到個人，只要透過網路部落格的分享、

連結，無需透過資訊守門人（gatekeeper）就可以將資訊呈現在大眾面前。在此

階段，新聞不再像是單向講課（lecture），而會成為討論課（seminar）或甚至對

話（conversation）（羅斌，2009）。 

維基百科則是如此定義自媒體： 

19
針對 Journalism 3.0 的新聞型態，Dan Gillmor 於 2004 年出版 We the media 一書（中譯：草根媒體）

有多加著墨。 
20
點對點技術，也稱為對等網路，是依靠使用者群交換資訊的網際網路體系，其重要特色就是讓

所有的客戶端都能提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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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時代的網路術語，意指在網路技術；特別是在 Web 2.021的環境下，

由於博客（blog）、微博、共享協作平台、社交網路的興起，使每個人都具有媒

體、傳媒的功能。22 

 這部份是強調在網路雙向互動的功能下，個人可以透過網路平台經營屬於自

己的媒體空間。黃哲斌（2008）也曾在標題為『個人即媒體：新聞中間人的危機』

的專欄文章中指出： 

在網路上，資訊流通模式也從「媒體為中心」，發散四射到成千上萬的接收者，

轉而變成「使用者為中心」，每個人都是一個微型媒體，自行搜尋、爬梳媒體訊

息，然後紀錄意見、整合資訊、發布評論，最後以自我為中心擴散出去。 

 相對於消費型的大眾媒體，自媒體凸顯個人參與、強調公開平等、去中心化、

並且以使用者為中心，這就是現今自媒體的最佳寫照。而自媒體概念剛出現時，

部落格（blog）是最能體現個人媒體精神的「自媒體」型態，但發展至今，個人

能夠近用媒體的方式更多了，除了部落格之外，BBS23、Podcast24、Vlog25、twitter

都是能夠發揮自媒體傳播功能的平台，當然也包括本研究中將討論的 Facebook。 

21
 Web2.0 是相對 1993 年以前的 Web1.0 網路模式，Web1.0 單純的讓使用者透過網路瀏覽器瀏覽

網頁上的資訊。Web2.0 則強調網站的雙向互動以及開放性。 
22
詳見：http：//zh.wikipedia.org/zh-tw/%E8%87%AA%E5%AA%92%E4%BD%93 

23
電子佈告欄系統（Bulletin Borad System，縮寫為 BBS），是網路討論區的前身，擁有公告、討

論、聊天的功能，目前台灣最大的 BBS 站為台大 PTT 實業坊。 
24
亦有音譯「播客」的說法，個人網路廣播節目，可以線上收聽，也可以下載到隨身播放器中聽。 

25
 Video blog 的組合字，最為人所知的代表為 YouTube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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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從媒體到自媒體－ From media to wedia： 

2-1  媒體、科技與政治 

傳播的起源，通常可追溯至十五世紀的古騰堡活字印刷 26。在古騰堡發明活

字印刷術後引發了第一波資訊革命，可說是現代文明的開端，因活字印刷相較手

抄的資訊傳播模式，可以用更低廉的成本，大量、快速生產，讓資訊成為可量產

的物品，擴大知識普及性而非特定人所享有。在活字印刷的催化下，各式社會信

息透過文字和印刷品的傳播在常民生活中發酵，通俗版聖經的問世打破了教會對

於宗教的壟斷詮釋，進而引發宗教改革。雖然報紙並沒有緊接著印刷術的發明而

出現，但可以確定的是，印刷術已經為後世的傳播埋下了即將發芽的種子。 

隨著科技技術的演進，傳播媒體一直都牽動著政治的敏感神經。媒體與政治

的關係相輔相成，兩者的運作在彼此的系統內相互影響。Ralph Negrine（2001）

即認為： 

大眾媒體深植於政治系統，一旦抽離了媒體，當今形式的政治活動將變得極

難推動。（蔡明燁譯，2001：7） 

儘管政治權力皆試圖控制傳播媒體，但傳播科技的演進，也能反過來利用媒

體的力量改變政治運作的模式，特別在現今的資訊社會中，資訊傳播是為民主運

作的根基。因此，在討論媒體、科技與政治之間的關係時，本文亦將焦點放在傳

播媒體強化人民政治智識的功能。 

經許多研究證實，民眾大多數是透過大眾媒體來獲得國際新聞以及政治相關

資訊。由這個角度來看，大眾媒體是民眾首要的資訊來源，由此可以進一步得知，

大眾媒體所提供的資訊觀點首先會影響了民眾對於現今政治、社會事件的理解，

然後進一步也影響了民眾試圖解決公共問題的方式（引自蔡明燁譯，Ralph 

Negrine 著，2001：2；Barna，2009：13）。李韋廷（2007）也指出，當民眾提高

和新聞媒體的接觸，其政治交談的頻率也將隨之提高，而形成政治對話的過程有

助於降低衝突立場以及不同觀點間的差異性，因為新聞報導創造閱聽大眾，讓私

人的公共領域對於公共事件有更多的談論（Kim J. ，1999：362）（轉引自李韋

廷，2007：70）。一如學者 Blumler 所說，媒體提供了組成世界觀的積木……，

從而可能滋生出一系列的行動（Blumler，1977：24） （轉引自蔡明燁譯，2001：

26
維基百科：http：

//zh.wikipedia.org/wiki/%E7%BA%A6%E7%BF%B0%E5%86%85%E6%96%AF%C2%B7%E8%B0%B7%

E7%99%BB%E5%A0%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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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眾媒體媒體在不同階段的演變，反應了當代的政治發展。而傳播科技的演

進，除了改變資訊流通的模式外，也讓國家與民眾之間形成了新的互動方式。就

台灣的政治發展經驗來說，戒嚴時期的台灣處於動員戡亂時期，政府對於新聞媒

體仍採取嚴格的管制。在當時權威體制運作之下，國家掌控的新聞媒體限於一般

所稱的「老三台」27，新聞報導內容受到控制，由於國家意志貫穿及統合的組織

運作，媒體報導並無太多自主性可言。此外，這些被國家認可的媒體控制著資訊

傳播渠道，因此廣大閱聽眾面對的是無可選擇的信息，個體化的傳播訴求也被忽

略。但隨著民國七十六年解除黨禁報禁，台灣的媒體如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而

媒體自由的運作，也讓新聞媒體成為監督政府的第四權角色。 

媒體自由伴隨著解除黨禁，讓 80 年代的台灣維持了一段民主的榮光，但隨

著媒體傳播的強大影響力成為企業獲利的來源，資本的觸手開始伸進媒體市場。

大眾媒體的功能漸漸形成了本質上的改變，因為主流的大眾媒體過度遵循經濟資

本和政治權力的功利邏輯，使的新聞媒體圈所產製的新聞商品主要為了追求商業

利益，其內容變得與閱聽眾更加疏遠，不但剝奪民眾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更因

鮮少傳遞民眾需要的資訊而無法解決社會長久存在的問題（陳澤美，2010：112）。

更甚，特定立場的媒體為服務特定意識型態的閱聽人，因此掩蓋了社會上的多元

意見形成。 

此外，針對大眾媒體的負面影響，管中祥（2010）指出，現今大眾媒體對於

社會上的公共事務報採取去政治化的娛樂（depoliticized entertainment）報導，會

招致公民社會的本質產生去政治化、去公共化的結果，當人民與公共事務越來越

疏遠，缺乏公共監督的政府有可能再次回到威權體制（管中祥，2010；邱忠融，

2012）。而學者 Robert W. McChesney 則認為： 

大眾媒體已經成為一股明顯的反民主的（antidemocratic）力量，這種現象不

僅僅發生在美國，它甚至蔓延到全世界。聯合性媒體越富有，影響力越大，

參與式民主的前景就越是黯淡（謝岳譯，Robert W. McChesney 著，2004：8）。 

雖然大眾媒體環境走向令人悲觀的發展方向，但是在 1990 年代，不論台灣

或全世界，媒體傳播的方式在這時都因為網路的出現而有劇烈的改變，網路發展

27
老三台指的是台灣於 1960 年代創辦的三家無線電視台，台灣電視公司、中國電視公司、中華電

視公司。詳見維基百科： 

http：

//zh.wikipedia.org/wiki/%E8%80%81%E4%B8%89%E5%8F%B0#.E8.A7.A3.E4.B8.A5.E5.90.8E.E7.9A.84

.E8.80.81.E4.B8.89.E5.8F.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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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化了新型態媒體，傳播研究領域為因應網際網路出現，開始出現大量的文獻探

討關於「第二媒介」時代的出現，而這種新傳播模式似乎可以挽回傳統大眾媒體

的頹勢。David Holmes 認為第一媒介時代的廣播媒介強調一對多關係、單向且集

中化的傳播，從網際網路起家的第二媒介 28，呈現了去中心化、同時強調互動性

的傳播方式，相較傳統的第一媒介在技術、政治及社會等面向，皆大幅減少了限

制。（趙偉妏譯，2009：11-17）。如下表 2-1： 

表 2-1  第一代媒介與第二代媒介的差異 

第一代媒介（廣播） 第二代媒介（網路） 

集中（少對多的傳播） 去中心化（多對多的傳播） 

單向傳播 雙向傳播 29 

用來形塑階級、不平等的政治社會制度 民主化：促進公民權的普及化 

使用者是破碎的 參與者被認為擁有自身的個體性 

（趙偉妏譯，2009：11） 

網路技術的改變，更進一步影響環境以及使用者經驗。網際網路（WWW）

自 1990年發展至今，全球上網人口已突破 27億，因此各種媒體基於發展的需要 30

而爭相匯集在網路平台上，造成所謂「媒體匯流」，此外，媒體匯流造成了訊息

來源的改變，網路新媒體已經漸漸成為民眾主要的資訊來源 31。當網路新媒體在

二十一世紀已逐漸成為影響人類傳播的重要載具時，學者也指出網路新媒體與傳

統大眾媒體存在著本質與特性上的差異，首先在傳播力量上，兩者都具有由中心

向外擴散的能力，但新媒體最獨特之處在於其影響的速度、範圍和受眾皆足以超

越傳統一對多單向傳播的報紙和電視媒體；同時，網路新媒體可以是一人媒體，

提供一對一、一對多以及多對多的傳播功能。（Dahlgren，2005：150；林維國，

2012：12-13）。 

學者 John Hartley（2012）認為，互動媒體的技術讓新聞學成為後廣播時期

（post-broadcast）的犧牲者。各種平台上都走向使用者導向的內容，包括電子雜

誌、部落格與所謂的線上新聞協作（collaborative online journalism）。新聞學從封

閉的專家系統轉移到開放創新的環境中，也就是從一對多變成多對多的傳播形式

28
第二媒介的特色為去中心化的雙向傳播，概念上同前述之 Web2.0，皆有助於自媒體的形成。 

29
PantelisVatikiotis(2005)指出雙向傳播的民主潛能在於傳播載具若同時是發送平台也是接收平

台，這樣將會讓閱聽眾從聽(hear)進化到說(speak)，從限制(isolating)進化到連結(connecting)，閱聽

眾也可以成為消息提供者(purveyor)。(Vatikiotis，2005：5) 
30
媒體匯流的考量有資源整合、降低成本、使用者人數、傳輸速度、資料量更龐大。 

31
根據皮優研究中心的人民與媒體調查，美國民眾利用網路新媒體獲得總統大選消息的比例從

2000 年的 9％、2004 年的 13%、2008 年的 24%，2010 年期中選舉則已高達 54%。 

 1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鄭百雅譯，John Hartley 著，2012；210）。透過網際網路流通，公民得以打破

資訊單向傳播的模式進而成為媒體的主體，有助於了解公共議題的切身性，進而

擴大公民參與（李韋廷，2007：95-96）。 

傳統上，當我們討論到媒體與政治的關係時，會依據不同的權力互動方式來

檢視雙方的主從關係及自主性，這種研究取向介於傳統的多元論（Pluralist）和

馬克思論（Marxist）之間。多元論者傾向認為在政治權力的運作中沒有永久的

既定順位，而媒體扮演的公共空間角色，讓所有成員能夠自由的接近使用，因此

社會中所有的組織、個體成員都會為了自身的利益而加入競逐，因而創造出多元

的權力中心，表達意見並形成輿論。多元論的觀點認為每個人都可能透過媒體對

政治以及社會秩序產生影響，國家並不介入媒體的自主權。馬克思論者則持相反

意見，認為權力中心集中於特定的少數組織，所以統治階級級理所當然的利用國

家所能控制的資源，來維護自身對於權力的壟斷，媒體是為國家控制的工具，同

時也是社會結構中的一環，用以複製現存的階級關係（蔡明燁譯，2001：19-20；

黃啓龍，2004：28）。 

上述多元論和馬克思論是從權力分配的角度來觀察，提供我們分析媒體與政

治的基本觀點。然而，即便媒體有權控制議題的納入和排除，但在傳播渠道逐漸

增加的情況下，媒體必須考量到閱聽眾也有選擇的權力。然而，種種跡象顯示，

媒體科技的突破改變了民眾使用媒體的限制，新媒體不但拉近了民眾的媒體近

用，參與政治的方式更隨之改變。媒體參與門檻降低對於政治的影響，其優劣仍

尚未定論。此外，傳播方式的革命更使的媒體有多樣化的傳播途徑，特別是在新

科技的演進下，結合網際網路的媒體對於政治的影響有了更多的可能性。此時探

討媒體與政治的關係，「參與」將成為另一個重要的切入角度。在網際網路出現

後的 1990 年代，科技與政治參與的相關研究亦呈現蓬勃的發展，而網路科技將

與公民社會激盪出怎樣的互動？一般來說，大致有三種觀點如下： 

首先，是認為網路發展將有助於公民社會發展的「網路樂觀主義派

（cyber-optimistic）」，他們認為網路科技的發展將有助於公民之間的資訊傳播，

透過網路媒介的傳播能力將創造出「去中心化」的公共空間，公民將會有充分的

機會與傳統媒體對抗，並且有助於參與民主的實現（Carpini，2000）。 

第二種則是對於網路評價較為保留的「網路懷疑論者（cyber-skeptics）」，他

們對於網路科技的政治潛力抱持懷疑的態度，即便網路創造了一個有助於公民參

與和資訊傳播的環境，但其影響究竟是好是壞必須取決於使用者的態度，因此對

他們來說，網路只是現狀的強化者，但現狀會被使用者引領向何處，至今仍有待

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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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種觀點是「網路悲觀主義者（cyber-pessimists）」，這派的學者所觀察

到的是網路擴大參與的負面影響，在線上資訊難以管控的情況下，網路強大的連

結性和傳播能力容易造成未經證實的錯誤資訊誤導民眾，高度資訊化的社會也可

能會造成人民對於政治事務感到冷感、疏離，缺乏社群意識，因而有害民主的品

質（Sarah Oates 著，楊雅婷譯，2009：240-241；Jennings&Zeitner，2003）。 

2-2  媒體與公共領域的形塑 

前一部分就權力與參與的面向討論了媒體、科技與政治之間的關係。接下來

欲進一步檢閱，在媒體的演變下，人民如何擴大公共事務的政治參與，此時，必

須釐清德國學者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所提出的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

概念，因為不同定義下的公共領域範圍會影響我們對於公共事務的界定，更影響

人民投入政治參與的廣度及深度。 

公共領域的起源是十八世紀的英國社會，哈伯瑪斯稱之為「資產階級公共領

域」（bourgeois public sphere），該時期正當資本主義的興起，新興資本家擴張，

但傳統封建的制度下仍由教會與國家支配公共生活。資本家在經濟上開始享有富

裕的物質生活，進而利用自身累積的財富來支持私人的咖啡廳、沙龍或是戲劇演

出，刺激這個領域的批判風潮，在這個介於公領域及私領域的公共空間，公民可

以透過理性的溝通，討論，進而形成社會輿論並且形成共識（唐婉珊，2013：11）。 

此外，為了讓國家的政策有效支持資本家持續積累財富，他們隨之爭取報業

自由，利用報紙的資訊傳播功能進行國會改造及監督。報業的發展趨勢因此促成

了資產階級公共領域，一個讓公民獨立批判，進行公開辯論的媒體空間於焉形

成，十七世紀的英國報紙便已經扮演監督政府公權力的第四權 32角色（哈伯瑪

斯，1989：60）。 

然而，時至十九世紀末，強化理性溝通的資產階級公共領域出現了一些運作

上的矛盾，並且形成了哈伯瑪斯所謂「公共領域再封建化（refudalisation）」的情

況，失去公共領域的內涵。哈氏認為，雖然公共領域源自於資本家私人財產和政

府公權力的對抗，但後來私有財產和公共領域的平衡點漸漸偏移向資本家，資本

家的角色從改革公權力轉變成控制公權力，形成資本家國家機器。此時，國家公

32
第四權：The forth estate，根據大美百科全書的記載，是指封建時代貴族、僧侶、平民以外的第

四階級，與三權分立的概念並無關係。其出處是來自喀萊爾描述英國國會時所說：「柏克說在國

會中有三個階級;但是，在遙遠的那個記者席，卻坐著比他們更重要的第四階級，用以強調新聞

自由乃監督政府的制度性權利（right），並非權力（power）。此外，由於原出處為「the forth estate 

theory」，陳錫蕃亦強調應該加上引號。若無引號，則容易與行政、立法、司法三權（power）搞

混。（陳錫蕃，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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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與私人資本的連結增加，大大降低公共領域的自主性。另外，資產階級公共

領域的運作有賴自主的媒介監督並傳播公共事務，但是在高度資本主義的階段，

大眾媒體已經被資本家的私人財產滲透，媒體不再代表社會上多數的資產階級，

而成為少數壟斷資本家的代言人，一般市民難以參與其中（馮建三譯，Frank 

Webster 著，1999：177）。 

由於公共領域的的概念指出「輿論」必須要在公開的理性辯論中才能形成，

因此資訊的傳播品質和可及性皆會影響公共討論的健全與否，隨著科技的演進讓

資訊傳播方式有了更多可能，「資訊」在現代社會中的角色更顯重要。特別是隨

著網際網路 1990 年後盛行至今，網路的特性讓媒體找到新的資訊傳播平台，許

多學者開始研究網路是否可以成為公共領域的實踐場域？ 

Dahlgren（2005）認為公共領域應該是能夠促進資訊、理念、辯論的溝通場

域（Dahlgren，2005；148），而這些相互流動的意見和資訊累積起來，將作為

集體政治行動的基礎（McNair，2006；136）。在台灣的研究中，黃啟龍（2002）

以弱勢社群網站為例的研究認為網路媒介由於具備「低成本」、「互動性」、「分

眾性」、「多元性」、「平等性」、「公共性」的特質，可提供弱勢社群發聲管

道，挑戰主流意識，因此這些技術性的條件有助於網路形成具體的 33公共領域實

踐場域，但另一方面，由於弱勢社群本身價值觀差異很大，且考慮到網路匿名性

的因素在抽象條件 34的概念上無法滿足理性溝通的理想模式，除此之外，使用者

個體的條件差異，也可能對於網路媒體近用形成不同的門檻（黃啟龍，2002：

99-107）。 

黃學碩（1996），方念萱、蘇彥豪（1998）劉慧雯（2008）則是探討網路 BBS

（電子佈告欄）作為公共領域的相關研究。楊意菁（2009）、楊惠鈞（2002）以

及林靖珠（2003）則是以網路上的公共論壇和討論區為研究主題。楊意菁（2009）

則認為雖然網路政治討論版所呈現的民意公眾和一般媒體的民調報導一樣都展

現了民意公眾的匿名隱身性，但網路公眾卻有連結互動的概念。因此，就「空間」

而言，網路跨越了地理疆界提供多元空間的公共領域形式。但就議題及討論形式

來說，她並不認為網路能代表哈伯瑪斯對公共領域的觀點或傳統對話形式的公共

領域特質，參考學者 Dalgren（2001）的觀點後，她認為網路是一種另類 35的公

共領域（楊意菁，2009：152）。 

33
有關公共領域實踐場域的定義以及要素（黃啓龍，2002：107）。 

34
指公共領域理性言論的達成（黃啓龍，2002：108）。 

35
之所以稱「另類」，是因為事實上並未否定公共領域的角色與內涵，但因為網路作為一種民意空

間，在角色的扮演上有模糊性及複雜性，因此從「另類」的角度來闡釋其公共性意涵。詳見楊意

菁，2009：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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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貞玲、劉昌德（2004）指出傳統媒體即便能跨越國界，但仍受到國家、政

府管制 36，因此稱不上全球公共領域。而網路的穿透性能克服地理疆界的限制，

本身屬於虛擬空間的特質更可以運作於實體國界和政府治權之外，成為全球公共

領域的最佳載具（2004：345）。 

李展特別強調在網際網路讓中國大陸民眾得以存取跨國資訊，除了提供公共

資訊之外也強化了中國大陸民眾的媒體接近使用權，因此形成公共領域的雛形，

但目前的生態仍屬局部、單一性成員參與的討論，在理想上仍有待新聞自由發展

並且提高公民政治素質。 

網路基於其跨領域的特性，由於公共領域強調意見交流，因此網路公共領域

有效的彌補了其他形式公共領域的消極溝通，其互動特色除了提供資訊，更能讓

使用者自發性的參與交流、討論，所以有機會運作的比其他公共領域更好。

（Schudson，1996：152；蘇鑰機、李月蓮，2001）劉慧雯（2008）以「東海劈

腿事件」為案例，研究 BBS 電子佈告欄是否能作為公共領域角色，並且從中發

現「媒體」本身並不等於「公共領域」，充其量只是在技術上擴大媒體進入門檻，

但更重要的是「媒體文化」才真正影響 BBS 的參與門檻，進而決定是否發揮公

共領域精神。 

學者周桂田將不同時期的溝通媒體所形成公共領域的差異整理製成下表

2-1：（接下頁） 

36
傳播學者 Spark 認為，傳統媒體包括衛星電視、報紙等，不論是訊息傳送、權利金買賣、節目

內容皆以國家為思考主軸，即使跨越國界，仍受到政府管制。（ibid：113-119;2001：78-79）（轉引

自洪貞玲、劉昌德，200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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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不同公共領域的結構差異 

 時空性 參與本體性 傳播方式 民主實踐 

市場、集

會場 
具地域性及時間性 互為主體 多對多 

積極溝通實踐 

產生認同社群 

沙龍、咖

啡屋 
具地域性及時間性 互為主體 多對多 

積極溝通實踐 

產生認同社群 

早期報業

媒體 
具地域性及時間性 客體 一對多 

消極溝通實踐

產生認同危機 

大眾媒體 跨地域性、具時間性 客體 一對多 
消極溝通實踐

產生認同危機 

網際網路 跨地域性、去時間性 互為主體 
一對多或 

多對多 

積極溝通實踐

產生多元社群 

（周桂田，1997：6 黃啟龍；2002：92-93） 

從表中我們可得知，網際網路上的公共領域較強調參與者為主體，亦有跨時

空的特性，但這種強化參與的模式也並非全然正面評價。翟本瑞（2002）對於網

路能否成為公共領域抱持保留態度。他認為網際網路具有方便性、快速性與匿名

的特性，讓人們能夠免除恐懼的表達理念，有助於形成客觀對話的場域，但也因

為方便、匿名，而讓使用者的決策和言論內容草率而缺乏責任感。哈伯瑪斯所主

張的理想說話情境，看似在網路空間中能夠得到開展，但另一方面，由於使用者

在網路上可以隨意切換多元的資訊內容，因此會對沒有興趣的資訊選擇忽略。網

路虛擬社群的選擇性越多，卻未必產生越多元的討論空間，相反地，社群中的同

質性反而越高。因此，網路空間日漸擴張之際，卻反而常出現極端言論，多元的

選擇跟言論自由，反而將溝通限制在特定的網路社群中（翟本瑞，2002）。 

翟本瑞所擔心的情形即群體極化（Group polarization）現象，是電腦中介傳

播（CMC）的一個概念，研究的學者發現，在光譜上傾向兩端的團體容易在網

路上的爭議性議題表達強烈的支持或是反對，另一方面則忽略中性的議題（謝光

萍、吳怡萱譯，Thurlow，Lengel，Tomic 著，2006；91）。而且很多人並非利用

網路來獲取「新」知，而只是利用網路上的資訊來強化自身既有的觀點。特別是

當人們沉浸於政治類的新聞資訊時，其實很少接觸到差異性大的觀點

（Hindman，2008）（轉引自 Kidd，2010：103）。 

 1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網路公共領域的可能？ 

總結以上，如果要探討「網路上的公共領域」，那必須修改、放棄部分的傳

統公共領域概念，而非完全採納哈伯瑪斯針對公共領域所下的古典定義：「侷限

於民族國家範疇內，透過理性溝通的原則，創造共識的公民互動場域（轉引自洪

貞玲、劉昌德，2004：347）」。因為傳統的公共領域定義在網路時代已經遭受挑

戰，英國政治學者 Keane（2000）指出，網路創造了更多的互動，卻未必有助於

形成單一共識，更多時候，網路公共領域呈現的是從地方跨越國界，讓各種議題

爭相發聲，形成馬賽克拼貼式（mosaic）的「複數」公共領域，是一個展現多元

層次的場域（轉引自洪貞玲、劉昌德，2004：346）。 

相較於傳統 Habermas 的公共領域理論強調在單一、理性的對話空間形成共

識，學者 Fraser 提出了公共領域的多元公眾模式，他認為網路公共領域是由多種

論述組成，一方面和主流論述抗衡，另一方面拓展自身的言論空間（Fraser，1990：

66-68）。國內學者林宇玲（2014）整理兩位學者的理論比較如下頁表 2-2： 

但是仍有部分學者即便認同網路的特性有助於形成公共領域的討論空間，但

是最終仍然無法成為和國家對抗的公共領域。例如楊惠鈞（2003）針對網路公共

論壇的研究中就認為網路論壇雖然能夠創造民眾多元的溝通、和討論，但是很難

形成交集，變成只是單純的提供民眾在網路辯論的空間，而無法達到公共領域最

初設定之理想，在探討攸關公益之政策議題之外、還能進一步影響政策之公共領

域（楊惠鈞，2003：96-98）。也有學者認為網路資訊過於小眾，因此難以形成公

共領域（劉慧雯，2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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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Habermas 與 Fraser 的公共領域理論差異 

Habermas 的單一、共識公共領域 Fraser 的多元、競爭公共領域 

參與公共領域的對話者暫不論其地位

差異，視其為社會平等者 

公共領域應質疑並消除社會不平等，而

非存而不論 

單一、全面的公共領域比多元公眾的組

合更適於民主社會 

不論是在分層社會或多元社會，公眾的

多元性都勝於單一公共領域 

公共領域應審議有關共善的論述， 而

避免私人議題 
公共領域應同時包含公、私領域的議題 

布爾喬亞公共領域的民主作用需區分

開市民社會和國家，目的在形成共識 

後布爾喬亞公共領域需結合強勢公眾

和弱勢公眾，除了形成共識外， 更須

改變決策 

（表格轉引自林宇玲，2014：70） 

基於網路在技術上創造了溝通的對話空間（Barna，2009：16），因此，本研

究除了探討是否有形成公共領域的可能之外，更參考林宇玲（2014）的建議，跳

脫公共領域必須形成單一共識的窠臼，將焦點置於了解不同使用者在多元競爭的

公共領域中關注哪些議題，並深入了解使用者透過怎樣的形式來說服公眾、甚至

進一步和立場不同的使用者溝通。此外，網路的多元特性究竟是縮小公眾參與的

門檻還是形成另一種隔閡？（林宇玲，2014：78）這些問題都可以讓我們更了解

網路使用對於民主可能產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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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作為自媒體的臉書 

自媒體如何在臉書上實踐 

在 We Media 一書中，其作者主要探討部落格所發揮的自媒體傳播功能，但

隨著網路平台不斷推陳出新，時至今日，部落格在台灣的熱潮已消退，在現實的

網路發展下，臉書的使用者早已超過部落格，莊豐嘉（2011）曾提出，部落格使

用者受到臉書的嚴重影響： 

幾乎只使用 facebook 的比例，超過幾乎只使用部落格的比例兩倍。Facebook

使用時間比部落格多的也將近兩倍。 

在公共議題的傳播能力上，莊豐嘉也認為，由於 Facebook 使用者的大量加

入，強大的社群連帶附加強大的傳播能力，讓包括 PeoPo、苦勞網、新頭殼等獨

立媒體網站的傳播效果更加如虎添翼（莊豐嘉，2011）。另外，曾經是台灣最大

部落格平台的「無名小站 Wretch.cc」亦於 2013 年 9 月響起熄燈號 37，反觀社群

網站 Facebook 進軍台灣至今，註冊人數至今仍不斷攀升。因此研究者認為在 2014

年的今天，Facebook 網站的特性比起部落格更能體現網路自媒體的精神，因此

將臉書實踐自媒體的特性分述如下： 

1. 進入門檻低： 

就使用人數來說， Facebook 在 2010 年正式進軍台灣，至今台灣的每月平

均活躍使用人口高達 1400 萬，每天至少一千萬人上線使用，使用人口與總人口

比例位居全球之冠，幾乎人人都有自己的臉書帳號。這樣普遍的使用情況足以表

示 Facebook 的使用門檻並不高，而申請帳號的過程也沒有特別的限制、審查，

只要註冊完成，就能擁有自己的臉書頁面，讓每個人都能獲得自媒體近用的權力。 

2. 網上虛擬身分卻與實際社交圈結合： 

雖然臉書並沒有實行實名審查制 38，使用者名稱可能是虛構的，但這種網路

匿名性卻又並非完全無跡可尋，因為透過社交圈朋友的連結，即便是虛擬的使用

者名稱也能夠追查出究竟是何人在使用。因此也可以說，臉書頁面的名稱與其說

是使用者的姓名，倒不如看做是該使用者經營的自媒體名稱，是否為真名其實並

37
無名小站採取階段性的停止服務，九月開始會員資料備份，十月網站進入唯讀模式，十二月二

十六日全站正式關閉，結束十年的經營，該網站 2004 年底註冊會員人數曾高達 20 萬。 
38
為網路使用的相關法規，即要求使用特定網路平台、服務的使用者必須以真實姓名註冊以便管

理，但此舉有可能侵犯網路使用者的個人隱私權以及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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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那麼重要，因為社交圈的人都知道使用者為何人。 

3. Pro-sumers 的體現： 

Seely Brown 曾說，自媒體的閱聽眾將會身兼消費者與生產者的角色 39。這

種使用者雙重身分的特點確實為 Facebook 所具備。Facebook 使用者從「好友動

態」中可以獲得新聞資訊，若選擇「分享」或「回應」，則成為 producer。在 Facebook

平台上，使用者的每個動態都將成為「訊息」的一部分，而每個人都同時身兼「新

聞資訊接收者」與「新聞資訊製造者」的角色（S. Bowman，2013）。 

4. 特殊的傳播方式： 

部落格的傳播，必須要閱聽者自己先「知道」有這個網站，然後再透過「訂

閱」或是「主動點閱瀏覽」才有可能獲得網誌上的訊息。但臉書可以透過使用者

主動的「訂閱」、「追蹤」，或是被動的透過社交圈朋友「分享」、「按讚」讓使用

者能夠不斷獲得其他新聞資訊來源，透過社交圈形成協作的資訊平台。而這種從

好友被動獲得資訊的方式，更是臉書上資訊快速傳播的一大原因，因為社交圈的

成員都在互相幫彼此獲取最新的資訊。 

5. 去中心化的個人傳播： 

與傳統的大眾媒體相比，Facebook 帳號以個人為單位申請使用，排除傳統

媒體的科層制度以及編輯審查過程，不必像傳統的媒體組織要考慮政治立場以及

商業收視率，讓每個使用者成為傳播的主體。是為自媒體「個人即媒體」理想的

實踐。 

6. 多樣化的傳播形式： 

Facebook 具有多種形式的資訊傳播方式，可以用文字發佈簡短的動態或是

另開一篇網誌，可以上傳單張照片附圖說也可以開一整本相簿，甚至也能上傳影

片。由於 Facebook 本身具有完整的多媒體功能，再加上使用者可以利用手機隨

時拍攝、並發佈，因此讓它具備作為自媒體的基本條件，各種類型的資訊都可以

透過 Facebook 來傳播。 

7. 強大的議題設定能力： 

39
Seely Brown 為 Xerox 公司的 Chief scienstist。原文為：The audience becomes not consumers，but 

‘pro-sumers’a hybrid of consumer and produ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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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Facebook 具有強大的傳播能力，又經常會出現使用者在「第一時間」、

「第一手」發佈的資訊，所以經常成為主流媒體爭相報導的資料來源，甚至，根

據媒體監察及統計機構 Cision 和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George Washington）所

做的研究中，有莫約一半的記者使用推特，甚至三分之二以上都以社群媒體如臉

書、LinkedIn 等作為消息來源（引自張嚴心譯，2013：35）。 

 以上理由顯示 Facebook 已具備作為自媒體運作的基本條件，因此本研究將

焦點放在網路自媒體，除了過去研究已經探討過的 BBS、部落格之外，還加入

目前台灣最多人使用的 Facebook 平台。這幾種自媒體同樣建立在網路技術的使

用基礎上，但臉書特殊的社群互動模式使它成為高度個人化的自媒體，我們仍必

須考慮到臉書一開始出現是作為社群交際的網路平台，即便其活躍使用者人數高

達 1400 萬，但現實上並非所有的使用者都能將臉書作為公共議題的自媒體使

用，因此我們期待臉書自媒體在「實然」上能夠提供充足、多面向的公共議題資

訊，吸引民眾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並且成為擴大政治參與的工具。 

2-4  網路自媒體的相關研究 

由於中國大陸的微博 40相當興盛，所以自媒體的概念在中國大陸受到較多關

注，相較之下，台灣目前並沒有明確以「自媒體」為關鍵字的研究，但建立在「個

人即媒體」的相同概念之下，有許多人以公民記者、公民新聞為研究對象，例如：

黃哲斌（2009）探討網路時代的公民新聞，如何利用互動平台形成新的傳播體系，

在樂生療養院的抗爭運動中發揮影響力。莊豐嘉（2010）以樂生運動、大埔事件

以及反國光石化為案例，研究公民如何透過公民新聞讓自己扮演媒體的角色，並

進一步影響公共政策。亦有管中祥（2008；2012）就公民新聞的公共性做研究，

突顯公民新聞強化公民意識以及公共討論的功能（管中祥，2008：107）。 

另外，針對自媒體的原型－部落格，則有蔡鴻濱（2005）以南方社區部落格

為案例的研究以及曾淑芬、曾振誠（2011）以網路知名部落客為對象，研究他們

在網路上以及實際生活中的政治參與行為。但本研究欲進一步以 Facebook 作為

自媒體研究的對象，因此若回顧臉書相關的論文，可以發現大部分著重於政府的

政策行銷（廖乙甄，2013），或是政治人物及選舉的宣傳策略（張孟婷，2011；

黃柏睿，2013；邱亦勝，2013），這些研究多集中於政府、政黨、政治人物三者

的臉書使用，似乎忽略臉書對於公民參與的影響。 

Leon van Jaarsveldt（2012）研究線上、臉書以及行動科技上的政治資訊來源

40
微型博客，也就是台灣所稱微網誌型態的網路平台，相較於網誌沒有字數上限，微博則通常限

制字數上限為 14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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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政治參與的影響，並認為臉書能夠帶來線下（offline）的政治參與以及批判

的討論。另一部分則是針對學生使用 Facebook 所做的研究，張鴻文（2013）針

對淡江大學學生在臉書上的線上公民參與經驗，用問卷統計的方式得出主觀上有

越高學習動機的學生會有越豐富的線上公民參與經驗；唐婉珍（2013）的論文則

討論了學生透過 Facebook 的使用而轉換為公民角色，還有學生在網路線上和現

實生活中的公民參與。但該作者主要仍是把 Facebook 當做社群網站，並且觀察

學生族群使用者的角色展演。 

從這些回顧中我們可以發現，新網路媒體平台不斷演進，過去的網路媒體研

究已無法完全含括現有網路平台的快速發展，現階段的網路生態與過去的研究主

題呈現出不同的樣貌。本研究將以「公民 1985 行動聯盟」和「公民覺醒聯盟」

為案例，分析他們如何以 BBS、部落格、臉書作為自媒體的網路參與模式，並

進一步探討這些網路使用者如何透過自身的公民意識，然後在網路媒體的技術下

來強化政治社群感並擴大公共參與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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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從馬路到網路的政治參與－From citizen to netizen 

3-1  參與式民主的必要 

民主理論的演進 

民主政治的的概念最早自西元前五世紀的雅典城邦時代即出現，「民主

（demokratia）41」一詞即在當時用以定義他們的統治模式－由符合條件的公民 42

參與大約一年舉辦四十次的公民大會（assembly）選出重要的官員，城邦內的四

萬雅典公民只要願意皆可以參與公民大會，並且從公眾討論、論證當中實現公共

的社會關係，至於其他的公職人員則由抽籤的方式產生，而每個普通公民都會享

有一次公平的機會。（彭芸，2001：7）由於當時的雅典仍屬較小規模的城邦統治，

因此在地理範圍和人數上仍能實踐普遍參與的原則（R. Dahl 著，李柏光，林猛

譯，1991：14-16）。 

此時雅典城邦的公民資格觀形成了公民共和主義（civic republicanism）的濫

觴，公民共和主義除了強調市民的品質與特質之外，更強調政治活動必須由人民

親自參與，維護政治社群的公平正義亦為公民義不容辭的責任（沈忠瑞，2002：

3）。這種精神體現在公民身分有兩個特點，首先是對於公領域的定義較寬廣，含

納公民所關心的任何議題或是活動，即便這可能只跟少數人直接相關；再來是認

為公共議題應該要透過公民積極主動的共同參與，如此才能形成社群的共善，這

種共和主義的民主模式是參與型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最早的理想範

例，也是古典民主理論主要的核心價值（沈忠瑞，2002：11）。 

然而，隨著國家不斷向外拓展疆域，民族國家的出現取代了傳統的城邦統

治，現代國家的運作規模隨之擴大，也使的古典民主理論成為難以實踐的理想。

近代民主政治的濫觴則是自由主義興起的 17 世紀後，當時基於對個人財產和自

由的保障，統治者的統治必須要先取得被統治者的同意才有正當性，但是這種取

得同意權的概念在幅員廣大的國家難以具體實現，公民不可能四處奔波只為了參

與公民大會的表決。因此，被統治者的同意只能透過「代表制」來達成，他們在

各種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透過選舉產生代議士，由代議士來

代為行使全體公民的參政權，而議會的雛形也就此誕生 （R. Dahl 著，李柏光，

林猛譯，1991：26-27）。 

 現代國家講求統治效率，因此就效率的觀點而言，古典民主強調直接參與，

41
Demokratia 一字是由 demos（人民）和 kratia（統治）所組成，其意即為「統治歸於人民」。 

42
此時並非所有人都有資格成為公民，奴隸及婦女皆無參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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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挹注龐大的社會、經濟、政治資源來進行公共決策，會造成社會過度動員 43。

John S. Mill 在《論代議政府》中便指出全民參與的政府能充分滿足社會要求，

即便只是參與最小規模的公共事務也是有益的，但是在面積和人口超過小市鎮規

模的社會裡，要所有的人都親自參與公共事務是不可能的事，因此代議制政府會

是完善的理想類型（李韋廷，2007：18）。 

另外，Mill 指出不同素質的公民所需要的政治制度並不相同，並非所有的成

員都適合參與政治活動，因此他認為代議政府需要人民具備一定程度的政治能力

來達到代議制中的政治參與（J. S. Mill 著，郭志嵩譯，2004：148）。奧地利學者

熊彼得（Joseph Alois Schumpeter）也指出一般公民的政治素質並不高，即便受

過教育的公民在實際遇到政治相關的議題時，仍然很難成為一個好的判斷者，若

公民無法對於公共議題感受到重要性，那麼也就難以對政治事務負責（洪志衡，

2004：27）。 

這些概念下的民主政治，體現在各個國家的實踐即為代議式民主，在效率的

考量之下，由人民選出專業的政治菁英代為進行公共事務的決策及安排，代議政

治僅是透過程序民主達到人民參與政治的最低標準。 

另外，學者 R. Dahl 認為民主國家，特別是要運作大規模的民主時必須要滿

足六種特條件 44，而這些也是維繫一個現代代議制民主國家所需要的制度，這些

制度所形成的政府型態，Dahl 將它稱為「多元式民主 45」，因為在一路演進的「民

主政治」中，早期能夠充分參與政治生活的成員也僅限部分的成年男性公民，和

過去有限選舉權的代議民主比起來，這六種制度保障了成員的普遍參與，並透過

投票的制度性保障形成更多元的政治參與 46 （R. Dahl 著，李柏光，林猛譯，

19991：98-103）。 

代議民主的困境 

43
西元前 450 年，雅典城邦的顛峰時期公民人數高達 60000 人，學者認為此時的公民人數就超過

了雅典城邦正常運作的限制。Dahl 亦曾指出，即便雅典城邦時的城鎮大會舉辦的頻率和公民參

與的密度實際上也並沒有很高，真正能在會議中發言參與討論者至多不超過 50 人。（郭秋永，

2001：68） 
44
1.選舉產生的官員、2.自由、公正和經常的選舉、3.表達意見的自由、4.接觸多種訊息來源、5.

社團的自律自主、6.包容性的公民身分。 
45
多元統治（polyarchy）源自於希臘語的「許多（many）」和「統治（rule）」，意指「許多人統治」

並與君主統治、少數人統治、寡頭統治相區別。R. Dahl 用以指實行普選權的代議民主（林猛，

1991：103）。 
46
R. Dahl 提出代議制的這五個條件，都是為了要滿足代議制作為政治過程的「選舉」機制具有公

平性，避免成員在政治決議的過程中中失去政治平等的立足點，並且有助於在大規模民主政府中

形成多元式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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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歷史上，代議民主是運行最久的民主制度，也是多數民主國家所採行的制

度，以致於代議民主成為一般人心中對於民主的代稱。R. Dahl 所提出的多元式

民主也試圖讓代議制度在現代大規模國家有更好的運作效果，但是在學者 B. 

Barber 眼中，儘管代議民主是現今最普遍的政治制度，但其本質還是有很大的缺

陷，因此他稱代議民主為弱勢民主或是淺薄民主（weak democracy）。B. Barber

點出他認為代議民主最大的問題是在代議制度下為取得公共決策的效率而限縮

公民參與的機會，投票以外的民主參與形式受到制度上的限制，但實際上選民也

很難基於公共利益而作判斷。因此政治參與和政治平等成為互斥的現象，導致公

民的政治疏離成為常態，公民身分（Citizenship）也遭受侵蝕（郭秋永，2001：

77-80）。 

針對上述這些問題，B. Barber 認為因為代議民主源自於自由主義的哲學基

礎 47，難以形成「公共善（public good）」、「公共參與」、「公民身分」以及「公

民德性（civic virtue）等觀念，因此體現在制度上也就缺少人民在政治決策過程

的參與，故 B. Barber 提出強勢民主理論（strong democracy theory），強調公民在

許多面向自行治理，但在現實運作下並不堅持古典的直接民主形式，可說是現代

形式下的「參與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郭秋永，2001：92-93；許國

賢，2000：64）。 

 Barber 認為，公民可以透過政治談論（political talk）的方式來培養政治判斷

（Barber，1984：72），政治談論意指用語言或是語言符號的人類互動，包含「聽」

和「講」這兩部分，然而先前提到源自於自由主義的「弱勢民主」則是強調「講」

而忽視「聽」，這樣的環境培養出擅長為民喉舌的政治菁英，而這些政治菁英卻

因此掌握了議題設定，控制了話題以及公共利益。（李韋廷，2003：22）故 Barber

提出的強勢民主乃重視基層的參與精神，由於現代國家的規模並不利於眾人參

與，因此在政治制度的設計上必須想辦法打破先天限制，在各個層次納入公民的

參與。 

 為此，Barber 考量現代國家的規模及幅員大小，就現實運作的層面設計出一

套符合強勢民主理論的「強勢民主制度」，全部的條件分作「強勢民主談論」、「強

勢民主決策」以及「強勢民主行動」三部分（郭秋永，2001：111；Barber，1984：

267-307）。Barber 認為，政治談論是培養政治判斷的手段，社會不能僅有投票而

無政治談論，因此在鄰、里、鄉、鎮，必須設置近鄰集會（neighborhood 

47
B. Barber 認為，自由主義式民主的「無政府論」、「實在論」、「極小論」三大傾向，導致了弱勢

的代議民主（郭秋永，2001：89）。Pateman(1985)亦認為個人能在民主制度中享有真正的「自由

平等」者乃鳳毛麟角，實際上權力和資源的不平均都會成為系統上的限制，影響個人參與政治和

社會生活。(Held，1995：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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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mblies）。為克服規模的參與障礙，則需要設置鄉鎮電子會議（television town 

meetings），利用科技溝通的技術實現直接的溝通。公民溝通社（civic 

communication cooperative）則由各級代表和異議人士組成，讓溝通科技能夠獨

立、公平的運作。 

 在決策面上，強勢民主決策首先需健全全國性的創制複決制度，並且最好是

使用電子化的投票，並在各級代表中納入「抽籤輪任」的制度，透過優待券的制

度進一步授與公民直接進行選擇的權力。最後，強勢民主行動的制度化透過普遍

性的公民役達到團隊合作以及社群意識的德性，一般公民也應該加入鄰里間的工

作行動；此外，強勢民主特別重視工作場所的民主行動，特別是「工廠民主」在

工作環境中的自我調整機制。 

 David Held（1987）在民主的模式一書中總結了 Poulantzas、Macpherson、

Pateman 三位學者所提出的理論，提出參與式民主的定義如下表 2-3： 

表 2-4  Held 總結參與民主的定義 

參與民主的原則 

自我發展的平等權力只有在「參與的社會」中才可

以得到實現，這種社會增強了政治效能感的意識，培養

人們關心集體的問題，幫助件多是廣的公民對於統治過

程保持濃厚的興趣。 

參與民主的主要特徵 

• 公民直接參與管理社會上的主要制度，包括基層的

工廠和地方社區。 

• 重新組織政黨體制，讓政黨領導人直接向成員負責 

• 讓「參與的政黨」在議會內運作 

• 堅持公開體制將持續嘗試各種政治形式的可能性 

一般條件 

• 透過資源的重新分配，直接改善弱勢者的資源基礎 

• 削減不負責任的官僚 

• 開放的訊息系統確保決策過程無慮 

• 讓婦女與男子一樣有機會參與政治 

（轉引自 Held 著，李尚軍等譯，1995：314） 

學者們期待民眾對於公共事務有更高品質的投入，因此從政治理論出發，針

對參與式民主提出許多看法，但是在實際的社會運作中，理論很難在實務中達成

實踐。在時空背景不同的今天，資訊科技改變了人類社會的運作方式，公民之間

的互動模式亦隨之改變，不同的世代對於政治參與的方式也不同。學者 Lo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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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就曾提出，相較於傳統政治參與模式，他認為青年參與政治不再限於透

過加入政黨或是政治性投票來達成，事實上，政治參與更擴大到有意義的社會事

件參與。在網路媒體發達的時代，公民參與和網路勢必會產生新的參與模式（轉

引自盧沛樺，2010：18）。因此，將網路上各種面向的政治參與納入觀察是必要

的考量。 

3-2  數位民主－參與式民主在網路時代的實踐 

網路對於參與式民主的影響 

代議民主發展的困境就在於大多數公民的政治「參與」被簡化成投票，在效

率的考量下排除了其他形式的參與，自然而然使得民眾對於公共事務感到冷漠，

因此低度參與公共生活。故參與式民主目標在於公民參與的支持，但如果民眾願

意參與政治過程，首先必須要擁有足夠的資訊和討論供他們形成政治判斷，一旦

資訊獲取不易，就很難形成明智的想法來完成決策。 

就提供資訊的功能來說，媒體，特別是報紙確實能促進公民參與和信賴

（Shah、Kwak、Holbert，2001），但如今報業的傳播功能已大幅被網路給取代，

因此網路扮演了主要的資訊傳播功能 48。網路媒體的使用亦影響使用者涉入公共

事務的程度，對於高度使用網路媒體的年輕人來說，網路影響他們建構政治知識

的程度超過傳統報紙（Pasek、Kensi、Romer，2006）。曾淑芬、何振誠（2011）

針對網路部落客的研究中亦指出在網路上較積極討論、分享公共議題資訊的使用

者除了擁有較高的公民意識外，在現實生活也比較積極參與公共事務。 

彭芸（2001）認為，參與式民主的目的並不是追求完全的直接民主，因此，

使用網路科技應著重強化公民權的概念，藉由刺激民眾的公民意識，讓民眾主動

的去接近政治，並且對公共問題產生反應，而不是透過投票、或者是民意調查這

種直接而消極的參與模式。先前提到的強勢民主理論中，B. Barber 視電子民主

為達成此目標的手段，透過新的網路、電子科技來強化資訊傳播，可能是電子化

的鄰里大會、或是直播的市鎮會議，以平等接近資訊促進所有公民的公民教

育 49，這些科技傳播的方式並不是參與民主的終點，但卻是強化市民參與達到直

接民主的必要手段（引自 Friedland，1996）（轉引自彭芸，2001）。 

48
根據皮優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30%的臉書使用者利用臉書來獲得新聞資訊（http：

//www.journalism.org/2013/10/24/the-role-of-news-on-facebook/） 
49
例如施盈廷(2007) 提到維基百科透過網路的集體協作，讓民眾得以大規模的餐與公共議題討

論，因此若以民主與傳播科技的角度來看，維基百科創造了大量的社會互動，是現代社會民主參

與的新形態 (施盈廷，2007：11-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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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使用勢必造成有好壞的影響層面，但可確定的是這些新科技將會催化新

的參與模式產生（Carpini，2000），像是 Bimber（1998）即認為網路出現提供了

三種形式的政治參與途徑，第一種是透過網路讓人民獲得政府或是公共事務的相

關資訊；第二種則是透過網路與其他人針對公共議題進行討論；第三種是網路提

供了人民意見表達的管道（張卿卿，2006：54；Bimber，1998；Oates，2009：

25050；Flew，2005：62）。網路，促進了更多線上社群的凝聚，也因此產生更多

民主參與的方式（Flew，2005；62）。 

然而，亦有學者如 David Shenk 在其著作 Data smog 中提出反面的看法，他

認為隨著科技的進步，但這些幫助資訊傳播的載具卻並沒有如理想中對於電子民

主有太大助益 51。另外一個更大的問題是資訊量有爆炸性的產出，因此產生了資

訊煙霾（data smog），嚴重了影響資訊生產以及民眾接收資訊的過程。民眾可能

被錯誤的新聞資訊誤導，或是被破碎的資訊模糊焦點，對議題的了解也只是片

段，因此的電子市議會這種概念更不如資訊烏托邦論者想的那樣完美，在資訊超

載的情況下，更有可能造成不良的決策 52。 

類似的觀點還有芝加哥大學教授 Cass Sunstein 所出版的 Republic.com53，書

中指出網路媒體傳播對於民主的負面影響。他認為當每個使用者在網路世界中創

造屬於自己的個人烏托邦，各種基於偏好而形成的意見凝聚同時也造成社會分

裂，因為志同道合的圈內人對話總缺乏異議，個人對於資訊無限的篩選將導致網

路背離民主對話的初衷（Cass Sunstein 著，黃維明譯，2002）。 

最後，先不論「使用者」利用資訊科技造成正面或負面的政治環境，筆者認

為要達成網路民主，最重要的是縮小數位落差。因此，就硬體的層面來說，強化

民眾對新媒介的近用與使用權應該是目前需要努力的第一步（彭芸，2001：61）。 

網路與草根公民行動 

 網路除了提供各種資訊的功能，在公民傳播時代，社會行動者更能夠利用網

路的集體力量來傳播訊息、推動改革，影響政治，成為凝聚群眾的實體公民行動。

50
Oates 指出，網路對於民主政治體制下的公民提供了更全面的政治參與能力，這些網路公民的能

力包括以下幾個面向：1.針對特定議題，網路公民能夠用相當低的成本以及相對輕鬆的過程獲得

更多深入資訊 2.對於新聞報導做出迴響以及回饋。3.直接的公開個人意見。4.為了特定的動機接

觸、動員、並組織他人（Oates，2009：250）。 
51
書中提到民意調查學者 Andrew Kohut 曾說：「在我們的調查結果中最諷刺的現象，就是資訊時

代竟然孵育出這樣無知而沒有參與感的大眾。」（Shenk，1997：66-67）。 
52
原文：the electronic town hall allows for speedy communicateon and vad decision-making 

53
中譯：網路會顛覆民主嗎？新新聞文化事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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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類型的運動被稱為網路草根民主，或是網根運動。54 

本研究所討論的洪仲丘事件雖然是首次自網路上發起的大規模公民行動，但

實際上，台灣的網路草根行動早已有其他先例，而大致上就其運作模式可分為三

種類型，首先是針對特定目的、訴求，自網路上凝聚相關資源後一擁而上，主要

任務結束後，其組織便隨著時間自然解散，這個類型例如 2010 年的白玫瑰運動 55;

第二種網路草根行動，則是從一開始針對特定訴求形成一草根組織，接著透過組

織，常態性的對議題發動抗爭，並且持續運作，例如樂生青年聯盟 56;最後一種

則是結合了前兩種的運作模式，並利用網路的傳播特性形成新的草根行動模式，

例如本研究中的公民覺醒聯盟，從實體抗爭轉向網路上的運作。因此，若從網路

草根民主的角度來看，本研究所聚焦的公民 1985 行動聯盟和公民覺醒聯盟，兩

者實際上並非台灣史無前例的網根運動，只是相較過去的經驗，公民 1985 行動

聯盟和公民覺醒聯盟又創造出不同的運作、參與模式。 

 

3-3  網路政治參與和網路公民 

「網路公民（Netizen）」一詞是由學者 Michael Hauben 率先提出。他將 Net

和 Citizen 兩個字結合成 Netizen 一詞，因為他認為網路世界是由網路上的一群公

民所構成，而他對網路公民一詞做出較明確的定義： 

要成為一個網路公民，必須要在網路社群上具備參與意識，而且對網路的公

共發展有具體貢獻的使用者，其中不包括在網路空間中保持沈默、不參與討

論，或是僅將網際網路是為一種線上服務工具的使用者心態。換句話說，網

路公民就是透過網路積極行使其公民權（Citizenship）的網路使用者。 

即便目前網路使用已經相當普遍，但其技術門檻仍然存在，也因此使用者有

所謂「數位原民（digital natives）」以及「數位移民（digital immigrants）」57的差

異（Hartley John 著，鄭百雅譯，2012）。例如，利用手機上網以及操作各種網路

瀏覽器對於年長者仍較為困難，但這些科技的軟硬體對於年輕世代來說卻是基本

54
資料網址：https://sites.google.com/site/read328/min-zhu 

55
由於 2010 年 9 月發生了幾起女童性侵案件，在這幾起案件中，法官都因為認為「沒有違反女

童意願」而輕判，因此，民間透過臉書串連表達不滿，並且在正義聯盟以及勵馨基金會的號召下，

於凱達格蘭大道舉行「九二五白玫瑰運動」。 
56
位於新莊的樂生療養院因為和台北捷運新莊機廠用地的爭議而於 2003 年進行第一波拆除工

作，2005 年樂生青年聯盟成立，該組織至今仍主張土方回填、遷移機廠、重建樂生的訴求。 
57
學者 Marc Prensky 所提出的概念，數位原民（digital natives）是指出生在電腦、網際網路已經出

現的世代，他們和數位產品之間是共生的關係，在年代上則以 1980 年為劃分，數位原民泛指 1980

年後出生者；數位移民即指 1980 年以前出生的世代，他們經歷了從打字機到電腦的演變，相較

數位原民對於數位產品幾乎不需要適應的情況，數位移民必須要經過學習的階段，才能適應這些

數位科技，並且在數位環境中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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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因此形成一種無形的篩選機制 58，導致網路公民在人口組成上仍以學生

為主力（轉引自林維國，2012：47）。 

 將網路與民主政治結合，其功能性對於公民來說，除了可以體現在投票上，

另一個更直接的價值在於透過網路來汲取公共資訊並且表達意見，這將會有助於

消除現代社會中弱勢族群的政治發言權（political voice）59限制，進而達到更普

遍的政治參與（K. Schlozman、S. Verba、H. Brady，2012）。在 M. Hauben 和

R. Hauben 所發表的「網路公民權利宣言提案」中就將「保障使用網路」、「普遍

而平等的取得資訊」與「發表言論不需經過審查」等三項自由視為重要的條件 60

（Hauben，1996；劉久清，2004）。 

 這些網路公民能夠透過網路強化他們的資訊蒐集及傳播能力，並達到政治目

的，因此西班牙記者 Ignacio Ramonet 認為成熟的網路公民能透過高度的政治素

養以及媒體近用能力，發揮監督政府、社會的功能，並且制衡商業化下立場偏頗

的大眾媒體，因此賦予網路「第五權（the fifth estate）」61的重要角色。 

類似的觀點像是學者 Chadwick（2006）認為網路有助於利益團體的動員和

公民的政治參與，例如網路上一些名人可以透過個人網站、部落格達到反向議題

設定的效果，吸引媒體、大眾對於公共事務的關注，形成公共議題的討論。（劉

念夏，2008）Jean Burgess 和 Joshua Green（2009）在 YOUTUBE：Online video and 

participatory culture 一書中即指出 YouTube62的興起，造成許多 YouTube 使用者 63

在網路平台上凝聚網友對於社會議題的關注，並且利用自己在 YouTube 上的影

響力，促成了網路上的公民對話平台 （蕭宏祺，2009；243-245）。 

Macpherson（1977）著自由民主的經驗時代一書中提到了參與式民主的先決

58
這種篩選機制也被稱為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除了不同國家、不同區域的人民使用科技產品

的機會不同，因各種因素而造成的數位落差，包括財富、教育程度、科技、年齡、使用時間的不

同都會有影響（Oates，2009：245）。 
59
民主社會中卻有更多因社會階級而產生的政治權力落差，有權勢的人擁有更多政治表述的機

會，反之弱勢者則遭受到更多政治經濟上的不平等卻無處申訴，也因此減少他們政治參與的機

會。（K. Schlozman、S. Verba、H. Brady，2012） 
60
 M. Hauben 及 R. Hauben 發表的網路公民權利宣言共十三項：普遍而低成本的網路可及性;自由

進行電子化知識交換;表達意見不需受到審查;可接觸廣泛資料;普遍而公平的獲取資訊;關心個人

理念、想法的價值;對於閱讀、發佈資訊的方法不做限制;平等的連線品質;不設立官方發言人;支

持公共的草根目標和參與;不利用他人資訊貢獻來謀利;保護公共目的，防止用來謀取私利。（M.  

Hauben、H. Hauben，1996）詳見：http：//www.columbia.edu/~rh120/netizen-rights.txt 
61
此處乃延續註解的概念，是指網際網路以及網路使用者能夠監督政府並且彌補失效的新聞媒體

功能，與行政、立法、司法三權無關。 
62
一個影音平台網站。 

63
作者以帳號 Longlygirl15 和 Kevin Wu 為例，這兩個使用者都利用 YouTube 平台對於社會公共議

題的看法，並且形成熱烈的討論，因此作者認為 YouTube 是有助公民參與的參與式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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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其中一項是需要人民自身心態的改變，他認為公民必須要從消費者出發的

行為轉變為善用、發展自身能力的行為，而此處所強調的改變其實就是「社群感」

的形成，因為在缺乏社群意識的環境中，人們就只是為了獲取自己的滿足而決定

行為，並不會考慮善用自己的能力替社群盡一己之力（李少軍、尚新建譯，David 

Held 著，1995：115-116）。Trippi（2004）也認為成熟的網路平台將會是理想的

對話空間，通訊技術發展的影響不只是資訊「量」，更重要的是在「品質」上可

以藉由資訊平台聆聽、表達、尋求平衡點，因此「網路不僅是關於消費者的革命，

也是關於公民的革命」（Trippi，2004：219）。 

這些網路公民除了透過網路行使先前較難達成的行為之外，W. Lance 

Bennett 更進一步提出公民身分在數位時代應該有的轉換，他認為，人民應該會

從傳統的「責任公民（dutiful citizen）」進化成「實現公民（actualizing citizen）」，

兩者的特色如下頁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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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網路時代的公民轉型差異 

責任公民（Dutiful Citizen，DC） 實現公民（Actualizing Citizen，AC） 

與政府事務相關的參與行動是責任 
減少對於政府的責任感， 

相對的增加個人目的實踐感。 

投票是民主行動中最核心的部分 投票是最沒有意義的參與方式。 

對於公共事務的資訊理解來自大眾媒體 不再信任媒體和政治人物 

透過單向傳播、動員的政黨來表達意見

及參與公民社會組織 

透過資訊科技的運作，偏好同學、同

儕等弱連結形成的社群行動， 

（W. Lance Bennett，2008：14） 

這種公民身分在網路時代的轉換，在一些概念上似乎和公民共和主義下的公

民資格不謀而合，首先，兩者的公民身分都必須要透過擴大政治參與的面向來實

踐；再來，若公民僅限於狹隘的透過投票來參與政治，則等同將公共事務任由少

數政客把持，無法形成積極參與的共善政治。 

近年德國海盜黨的崛起，或許就是「實現公民」最好的案例。海盜黨主張資

訊透明、網路自由，因此吸納了大量首投族以及中間選民的選票，他們並非建立

紀律嚴密的黨組織，反而追求透明、流動的「液態」運作來擴大參與。除了將黨

代表在網路上的會議記錄完全公開，還建立了 LQFB 系統（liquid feedback 

system），供三萬六千個黨員在公開的網路會議進行討論，縮小民意與代議民主

之間的落差，讓民眾在家裡就能改變政治人物的意見，而政黨也不再為少數人所

把持（劉致昕，2013）。 

學者對於網路的看法當然也不全都這麼正面，有些學者認為網路媒體的傳播

模式對於公民意識亦可能有害，因為網路媒體娛樂化的發展方向，讓資訊供應不

但缺乏政治議題，更有破碎化的傾向。此外，也有實證研究指出網路媒體因此容

易複製主流媒體的負面操作，例如強力報導政治醜聞（Castells，2002；Lievrouw， 

2004）（轉引自 Huang，S. 2007：4）。 

對於資訊科技、媒體與民主三者之間的互動關係，我們可以似乎可以作出這

樣的解讀：透過網路科技發展的自媒體可以有效擴大參與媒體的作用，而這種普

遍參與的媒體運作則會對現今民主的形式產生重大影響。Bowman 和 Willis

（2003）在 We media 書中的一段話可作為總結，讓我們理解資訊、媒體和民主

之間的關係： 

The act of a citizen，or group of citizens，playing an active role in the proces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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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ing，reporting，analyzing and disseminating news and information. The 

intent of this participation is to provide independent，accurate，wide-ranging and 

relevant information that a democracy requires（Bowman and Willis，2003：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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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從網路自媒體到實體公民參與 

「真正的英雄，是凱道上自發而來的二十五萬公民們；而這次公民運動，

則是從網路開始。」（citizen1985，2013） 

本章將實際討論網路自媒體如何進一步影養公民參與。首先簡述本研究的案

例「公民 1985 行動聯盟」其組成的背景原因與脈絡，在公共領域再封建化的現

在，他們如何在短時間內自發性地利用網路自媒體的力量來凝聚公眾意見。有別

於一些學者認為網路時代的政治參與僅限於敲鍵盤、按滑鼠的個人主義懶人政

治，公民 1985 行動聯盟在洪仲丘事件中不但善用自媒體的傳播優勢彙整民意，

更利用網路媒體的連結性號召支持群眾走上街頭，讓網路時代的政治不再只限於

網路，走上馬路的政治參與也將成為可能。他們更進一步利用網路自媒體的力量

來監督國家機器，最終將他們的政治訴求成功的在體制內落實。 

第一節  洪仲丘事件與網路自媒體 

1-1  洪仲丘事件背景 

 2013 年 7 月，台灣發生一宗軍中死亡案件。即將於同年 7 月 6 日退伍的義

務役下士洪仲丘在 7 月 3 日凌晨死亡，引起社會大眾譁然關注。 

洪仲丘為 102-1 梯 64義務役士官，原本預計於 2013 年 7 月 6 日退伍，但是

因為在 6 月底，也是退伍前最後一次收假的安全檢查中被發現攜帶 MP3 隨身碟

進入軍營，因違反軍隊資訊安全保密規定而受懲。其懲處案經由連上的士官獎懲

評議委員會（士評會）通過後，函送桃園縣楊梅市機步二六九旅高山頂營區，實

施禁閉室「悔過」處分。7 月 3 日在室外溫度達紅旗警戒，洪員體重 98 公斤、

BMI 值過高下，禁閉單位仍執行操練，造成洪員於 2013 年 7 月 3 日下午 5 點半

左右因中暑、熱衰竭而陷入昏迷狀態，後引發彌散性血管內凝血，緊急送至三軍

總醫院，最後於 7 月 4 日上午 5 時拔管，5 時宣告不治。 

網友在這起事件發生後，將其過程中不合理之處彙整成懶人包 65，像是洪仲

丘被送至禁閉前的部隊懲處流程在程序上明顯與法規不符，也並不符合軍隊規

定 66，而洪仲丘在禁閉室的內部訓練過程是否遭受軍隊幹部不合理管教甚至凌虐

以致洪仲丘體力無法負荷而猝死 67，針對這些種種問題，相關的部隊單位都無法

64
義務役預備軍官的梯次是以服役年做標準，一年有三個梯次，洪仲丘為民國 102 年第一梯次入

伍的預備軍官。 
65
資料網址：http：//www.ptt.cc/bbs/Militarylife/M.1372949551.A.138.html 

66
例如，士官並不能接受禁閉處分、士評會的流程，以及旅部公文的黑箱通關。 

67
洪仲丘生前曾經擔任大學系藍隊長，就普遍認知來講體能應該不致於太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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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外界合理的答案，這些在部隊中直接、間接的致死因素，引發了台灣社會對

於軍中人權議題的高度關注。 

長期以來，台灣軍隊就曾經造成多起死亡案件發生 68，但結果幾乎都不了了

之，更不用說公開案情讓家屬獲得真相。但是在這次的洪仲丘事件中，鄉民利用

網路平台突破軍中的訊息黑幕，因此讓社會上許多支持的力量有機會站出來替洪

仲丘、以及這些曾經的受害者發聲。 

1-2 網路自媒體形成 

自媒體是一種網際網路時代的網路術語，是基於網路技術而形成的傳播模

式，特別是在 Web 2.0 的時代，網路媒體強調直接互動，近用門檻也相對降低，

因此讓每個人都具有媒體、傳媒的功能 69。只要透過網路，資訊流通模式就能從

「媒體為中心」，發散四射到成千上萬的接收者，轉而變成「使用者為中心」，

每個人都是一個微型媒體，自行搜尋、爬梳媒體訊息，然後紀錄意見、整合資訊、

發布評論（黃哲斌，2008），達到個人即媒體，個人也成為公共議題的守門人

（gatekeeper）。 

像是在 2005 年的倫敦地鐵攻擊事件中，爆炸事件發生的當下，車站內的乘

客就即時利用手機網路發佈現場狀況的照片、影像，讓訊息能夠傳播出去，

Carrington（2009）指出，由於網路資訊能在數位空間快速流動，因此即便非專

業傳播者的一般民眾也能夠利用網路平台快速串連，將原本在網路上流通的資訊

推廣到網路之外，吸引大眾媒體的關注（引自盧沛樺，2012）。本研究者認為，

網路自媒體對於本次洪仲丘事件有相當關鍵的影響力，以下將分別整理公民

1985 行動聯盟所使用的網路自媒體平台： 

台大 PTT 實業坊 

PTT（台大批踢踢實業坊）是台灣最大的電子佈告欄系統，創立於 1995 年，

由台灣大學資工系學生杜奕瑾創立，最初用於校園內事務的討論，PTT 的特色是

全文字化的操作介面，因為形成特殊的社群性，讓它在網路時代不但沒有沒落，

反而越來越多人使用，成立至今已經有超過一萬個分類看板，一百五十萬名註冊

帳號，單日新增文章高達四萬筆（盧沛樺，2012：51）。其中八卦版是相當熱門

的討論看板，平常非熱門時段人氣五千以上，一般時段則是萬人以上，由於版上

68
國軍近 13 年死亡人數高達 2088 人，其中以「自殺」結案的有 332 人，平均每年 26 名軍人死於

輕生。網址：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30805/250987.htm#ixzz2yOtDBsdW 
69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AA%E5%AA%92%E4%BD%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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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各種爭議的討論話題，因此也經常成為社會事件的熱門討論看板 70。而洪仲丘

事件所掀起的波瀾，也是從八卦版的一篇文章開始。 

2013 年 7 月 4 日的凌晨兩點，台大 PTT 實業坊的八卦版（gossiping）上有

網友 unique681 發佈了一篇標題為「542 旅洪姓弟兄被操到昏迷」的文章，告知

542 旅有義務役士官因禁閉室內操練導致昏迷，內文如下： 

洪姓弟兄預士目前服役於 542 旅 

緊閉室在 269 旅因帶 MP3 被抓 

下午操體能 

當時危險係數 4x 紅旗子室內操體能 

體溫 44 度昏迷指數等於或小於 4 

目前於三軍總院昏迷中 

剩 2 天退伍 

成大學士畢業 

目前考上成大研究所 

退伍準備繼續念書的怪咖... 

目前已經投訴蘋果 

補充 

他是在上上禮拜日 6/23 收假被抓到的 

28 號被關 7 天本來是今天就關完.... 

（unique681，「542 旅洪姓弟兄被操到昏迷」，台大 PTT 八卦版，2013 年 7

月 4 日） 

當時網友看到這篇文章，雖然有不少人「幫高調」71，但是也有些人是抱持

著懷疑態度表示：「莫忘督割 72」，認為消息尚未確認不應該妄下論斷。unique681

接著於 7 月 4 日上午 8 點再次發佈文章「542 旅洪姓弟兄被操到昏迷新增補充」，

在文中告知該位洪姓士官已經拔管： 

求助集氣者致電告訴我 

目前該位洪姓士官已經拔管 

70
批踢踢鄉民百科，網址：http：

//pttpedia.pixnet.net/blog/post/38138040-%E5%85%AB%E5%8D%A6%E6%9D%BF%EF%BC%88gossipin

g%E3%80%81%E6%95%B8%E5%AD%97%E6%9D%BF%EF%BC%89 
71
八卦版的文章超過一百個人推文就會顯示「爆」，會吸引更多人點閱，因此網友幫忙「高調推」，

也是一種幫忙分享的方式。 
72
督割事件：PTT 八卦版上曾經有義務役士官爆料自己在軍中監督弟兄用割草機割草，不慎被飛

石擊中眼睛，嚴重影響視力，而軍中長官亦不重視，引起網友聲援，但事後才發現當事人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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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紋肌溶解 

他跟我說的事情就是那樣其餘事情他不清楚有沒有甚麼內情等等 

我提醒他就算你知道一些內幕也要保守一點 

待會媒體就會過去了 

一路好走 

R.I.P 
（unique681，「542 旅洪姓弟兄被操到昏迷新增補充」，台大 PTT 八卦版，

2013 年 7 月 4 日） 

當洪姓士官已過世的消息一傳出，原本網友們「莫忘督割」的疑慮開始消退，

因此在這篇「新增補充」的文章開始吸引更多網友「幫高調」，當過兵的人更開

始加入討論，內容包括軍隊中的黑暗面還有洪仲丘事件相關的各項疑慮。 

洪仲丘過世的消息在 7 月 4 號當天開始有媒體報導，而隨著媒體報導數量增

加，在八卦版討論洪仲丘事件的相關文章篇數亦大增，其中不乏網友製作洪仲丘

事件時間點懶人包、討論國軍中的黑幕，包括軍中制度、軍中科層組織的陋習、

軍隊資訊的封閉性，還有同樣身為預官、預士的網友出面分享自己在軍中遭受志

願役刁難的情形。但正當社會一片檢討國軍的聲浪，軍方卻沒有著重於軍隊不當

管教的問題，反倒是針對洪仲丘急救不當與延誤送醫，將二六九旅前少尉醫官

呂孟穎依過失致死罪嫌法辦 73。對此，網路鄉民感到強烈的不滿，認為

這整個事件中軍隊的黑幕重重，從關禁閉到不當操練死亡，層層環節都

有問題但軍方卻選擇性的先從義務役醫官下手。  

針對 102-1 梯次義務役軍醫官呂孟穎被法辦，八卦版上一片撻伐，

認為志願役惹出來的問題不應該由義務役來扛，先有網友 spicycop（柳

林瑋）74在八卦版發表「我在國軍當醫官的後送情形實況轉播 75」一文導正視

聽，想要澄清義務役醫官在部隊中的種種為難之處： 

這是一個殺人的制度！！ 

急救強調的「生命之鏈」在國軍裡面是完全不存在的！ 

 看到這個新聞，我實在睡不著。 

因為每個醫官都可能遇到這樣的狀況，  

在國軍簡陋的設備跟荒謬的制度下， 

73
自由時報，〈剝皮八式伺候活活操死役男〉，2013 年 7 月 12 日。網址：http：

//news.ltn.com.tw/news/society/paper/696005 
74
spicycop 即為之後公民 1985 行動聯盟的發起人柳林瑋醫師，此時因真實身分尚未曝光，因此僅

以 PTT 的帳號稱之。 
75
文章連結：http：//a.bbi.com.tw/Gossiping/1Ht_af5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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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準備當那個「業務過失致死」的嫌疑犯！  

我在國軍，遇到弟兄要後送，政戰人員馬上就會要求：  

1.換便服  

2.送民間醫院  

3.趕緊努力補足假資料或湮滅不利證據  

也希望大家在真相還未水落石出的狀況下  

不要一直苛責這位醫官  

即使你是呂布 但是你沒有赤兔馬 只有馬英九的狀況  

我想你也活不到三英戰呂布的那天啊！  

何況救護過程只有他一個專業人員 根本沒其他人可以幫他什麼  

祝福我的同學沒事安全下庄，也希望這件事情趕緊水落石出，把那群爛人

都抓去關吧！  

（spicycop，「我在國軍當醫官的後送情形實況轉播」，台大批踢踢八卦版，

2013 年 7 月 12 日） 

 隨後亦有網友 Oxytocin 發表「Re：  [問卦 ]洪仲丘案呂姓醫官大聲喊

冤是真的冤 !!」一文，就醫學上來解釋洪仲丘的死亡原因屬於不可逆的

病症，重點應該在於「誰」讓洪仲丘產生熱衰竭導致橫紋肌溶解合併惡

性高溫及瀰漫性血管內凝血的症狀，而醫官的存在與否，都不能改變患

者將死亡的事實：  

不要再弄錯方向了，後端治療不太可能改變命運  

命運在"體溫超過攝氏 44 度、全身腫脹、皮膚滲血、昏迷、呼吸困

難"這個時候就已經註定了  

就算全世界頂尖的團隊立刻代頂尖設備到現場  

也未必能挽回這條生命  

今天重點是 

誰讓他熱衰竭導致橫紋肌溶解合併惡性高溫及瀰漫性血管內凝血? 

為什麼會把人操到這種程度??? 

呂姓醫官只是一個在龐大國家機器中的腐敗軍事制度下的 

迂腐部隊裡的寄生志願役士官旁邊的倒楣義務役 

（Oxytocin，「Re：  [問卦 ]洪仲丘案呂姓醫官大聲喊冤是真的

冤 !!」，台大 PTT 八卦版，2013 年 7 月 15 日） 

7 月 13 號中午，網友 spicycop（柳林瑋）於軍旅版（millitarylife）發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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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各位板友國防部抗議啦!!!!76」，他在文章中表明自己的身分，提出對國軍處

理洪仲丘案件的質疑點，並且提出抗議行動的初步計畫以及主要訴求，並且招募

理念相同的人加入工作團隊，希望能夠用公民的力量喚醒國防部正視洪仲丘事

件： 

小弟我希望拋磚引玉 出來發起這個向國防部抗議的活動  

目前時間未定 原則上選週末  

我們一起在國防部前面要求國防部長踹共!!!!  

目前我希望的訴求有：  

1. 查明洪案真相 毋枉毋縱  

2. 徹底檢討禁閉或其他管教方式是否違憲? 不能只是停用禁閉室  

3. 全盤檢討國軍軍醫急救相關流程  

4. 申訴管道全面暢通 不得在有長官恐嚇下屬不得申訴情形  

   （例如有營長會恐嚇有人打 1985 就全營洞八）  

為了我們的國家好 徹底改革制度 才是解決之道!!!  

We are supposed to fight for the people who couldn' tfight for themselves  
所有 101-1 梯的預官預士們大家都是受到多少國家資源栽培才走到今天  

是我們該付出為那些更弱勢的人而戰的時候了!  

（spicycop，「各位板友國防部抗議啦!!!!」，台大批踢踢八卦版，2013 年 7

月 13 日） 

這一篇廣邀英雄的網路文章，在短短的二十四小時內發酵，7 月 14 號下午

一點，展開由批踢踢鄉民 sipcycop 號召的工作會議，當天總共吸引 39 名各行各

業的人士參與會議 77，並且在會議中同意發起人 spicycop（柳林瑋）的提議，

將這個臨時成軍的組織名稱定為「公民 198578行動聯盟」。 

他們當天晚上於台大 PTT 軍旅版（Millitarylife）發出第一篇以 citizen1985

為 ID 的文章「國防部抗議進度報告-第一次幹部會議成功 79」，這也是公民 1985

行動聯盟在網路上的首次登場。 

76
文章連結；http：//a.bbi.com.tw/Militarylife/1HuCYS0_.html 

77
中時電子報：〈1985 們：我們是誰不重要〉，2013 年 8 月 4 日。網址：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30804000253-260102 
78
「1985」是國軍的申訴電話號碼，可以直撥到國防部的申訴單位，但公民 1985 行動聯盟發起人

spicycop 認為「當過兵的都知道，在國軍的制度下，打了這通電話，你就變成眾矢之的，馬上就

被部隊盯上黑到退伍」，因此用 1985 作為組織名稱，凸顯軍中申訴制度的荒謬。 
79
文章連結：http：//disp.cc/b/796-68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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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citizen1985 帳號首次在 PTT 軍旅版發表文章 

關於 PTT 上的網路行動，盧沛樺（2012）從 PTT 鄉民救災團的案例研究中

發現，網路與網路使用者的特質會形塑網路行動的特徵，而 PTT 因為能讓使用

者與行動皆能即時應變，並且適時彌補僵化體制，因此能在短時間內動員救災資

源。PTT 的 BBS 電子留言板能創造出互動的傳播環境，同時因為參與門檻很低，

所以能結合使用者投入行動的激情以及高度機動性，更特別的是 PTT 上的網路

世代很能將自己融入鬆散的多重社會關係（盧沛樺，2010：17）。 

這些網路參與的特質同樣能在洪仲丘事件、以及公民 1985 行動聯盟在 PTT

上所發表的文章中發現，這些 PTT 上的網友以自己為媒體中心，發佈資訊，試

圖讓每個網友建立起自己和洪仲丘之間的社會關係，即便大多數網友根本就不認

識洪仲丘，但卻因為這些文章而凝聚起來 80。 

根據網友整理近年發生的軍中意外傷亡事件 81可以發現，通常這些發生在部

隊中的命案鮮少登上媒體版面、或是接受司法公評（或許軍方刻意隱瞞資料或是

對媒體施壓導致），其中更有一些是長年根本不為人知的死亡案件。洪仲丘事件

這次之所以能夠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原因之一就是它先在網路上形成討論，因

此進入主流媒體的報導。透過八卦版，讓每個網友都能夠成為媒體發佈中心，傳

播與洪案相關的訊息，若不是有網友先在八卦版上透漏訊息，並造成熱烈回應，

這個軍隊死亡案件應該就像過去的經驗一樣，根本無法引起媒體的關注。 

因此，PTT 不只是能夠幫助網路動員的平台，它同時也是自媒體實踐的網路

空間，每一個註冊帳號的網友都可以在各大分類看板內發佈相關的子題文章。洪

仲丘事件的曝光就是來自八卦版的「爆卦」，雖然主流媒體經常被網友嘲諷「記

者上 PTT 抄新聞」，但在這次事件中，有許多網友為了爭取更多媒體曝光，都

80
除了網友的文章之外，由於台灣為徵兵制度，因此洪仲丘猝死的消息也勾起每個退伍役男的共

同回憶。 
81
 ETtoday，〈洪仲丘引出國軍殺人懶人包網友譏：陸海空全湊齊〉，2013 年 7 月 14 日。網址：http：

//www.ettoday.net/news/20130714/2406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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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章下面留言「記者快來抄」，因此也形成了逆向的議題設定 82。而洪仲丘事

件在 PTT 八卦版自 7 月 4 日到 7 月 15 日之間就已經有超過 700 篇文章收入至精

華區，若加上其他沒有被收進精華區的相關文章，則 PTT 上的討論文章數量將

更為可觀。 

 

圖 3-2  批踢踢八卦版文章精華區中整理的洪仲丘專區 

除了在八卦版上達到逆向議題設定的效果之外，「公民 1985 行動聯盟」在

7 月 14 日成立的那一天也同時在 PTT 利用網路自媒體的概念來傳遞資訊，有別

於 PTT 一般是以個人帳號做為發言、討論、回應，公民 1985 行動聯盟在舉行幹

部會議後選擇在軍旅版上率先使用公開帳號 citizen1985 來發表聲明： 

我們成立了「公民 1985 行動聯盟」 

在這個聯盟沒有個人我就代表每個人每個人就代表我 

我們都是公民社會的一份子  對國防部的黑暗、腐敗發出怒吼是我們的基

本權力！ 

今天以後所有有關遊行的相關消息 

都會由這個帳號統一發布 

所有幹部受訪都不會公開真實姓名也不正面露臉 

這不是因為我們害怕被秋後算帳 

而是要凸顯我們身為一個公民的隱匿性我們就是公民社會的縮影 

（citizen1985，「國防部抗議進度報告」，台大批踢踢軍旅版，2013 年 7

月 14 日） 

在這篇由 citizen1985 帳號首次公開發表的文章，代表公民 1985 行動聯盟背

後 39 個參與者將透過自己建立的窗口來發表相關的一切訊息，原本 PTT 是一個

高度個人化，而且提供零碎、分散資訊的網路平台，公民 1985 行動聯盟利用共

同帳號，能將具有共同理念的參與者整合為一個自媒體，並且透過這個自媒體來

82
傳統上是由主流媒體進行議題設定，但是在網路時代，有時會由非主流媒體來挖掘議題，然後

再由主流媒體進一步報導。洪仲丘事件中，就是從網路上先形成社會議題，再讓主流媒體跟進報

導，形成逆向議題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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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遞資訊，將 PTT 的軍旅版成為他們發佈訊息的平台，並且可以透過轉錄的方

式，將該帳號發表的文章轉錄至相關看板，或是人氣最旺的八卦版，讓更多閱聽

眾接收資訊。 

雖然 PTT 是台灣最大的 BBS 電子佈告欄系統，但是由於這個系統是最早的

網路討論區型態，因此其介面仍然是以文字傳播為主，而不利於多媒體傳播。因

此，公民 1985 行動聯盟雖然是從 PTT 發起的，但是在戰略上仍要進一步將戰場

移至台灣最多人使用的網路平台－臉書。 

 

圖 3-3  網友建議公民 1985 行動聯盟利用臉書頁面 

臉書 FACEBOOK 

那我們如何增加 connection 這部份呢？我們在辦活動的過程中使用了

Facebook，來做為我們傳播的媒介。Facebook 有一個好處，你看到你的好

朋友的動態消息，這些都是你認識的人，那你使用 Facebook 的時候，你看

到某某朋友想要參加公民 1985 的活動，你自己有點想參加，看到別人的動

態就會強化自己走出來的意念，我們覺得 Facebook 是一個很好的串連管

道，所以我們大量的訊息都放在上面。 

（柳林瑋，「TedxTaipei 公民覺醒：公民 1985 行動聯盟演說」，2013年 12

月 25日） 

洪仲丘事件在 PTT 上獲得廣大迴響，因此催生了公民 1985 行動聯盟，儘管

PTT 的註冊帳號總數約 150 萬 83，每日有高達 10 萬人次上線瀏覽，但是 PTT 的

使用群仍然不夠普及 84，而且 BBS 的系統也跟一般網路瀏覽器並不相容，所以

無法直接使用網路瀏覽器開啟 PTT 的頁面。因此，為了讓資訊在網路上能見度

提高，除了在 PTT 使用 citizen1985 帳號之外，公民 1985 行動聯盟更在 7 月 14

日進一步利用臉書來傳播，成立「公民 1985 行動聯盟」的臉書粉絲專頁。 

83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9%B9%E8%B8%A2%E8%B8%A2 

84
 PTT 的主要使用者為大學生，以及畢業的大學生，在年齡層上，以及使用門檻上並不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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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公民 1985 行動聯盟加入臉書粉絲專頁 

公民 1985 行動聯盟選擇創立粉絲專頁，除了臉書強大的社群連結性能夠提

高能見度之外，也因為臉書提供了完整的多媒體支援。當網路作為公共議題的討

論區時，文字是最傳統也最基本的資訊傳播方式，但除了文字之外，應該還有許

多的方式。選擇臉書粉絲專頁作為自媒體宣傳的主要戰場，將有助於利用社群達

到資訊傳遞以活動分享的目的。而公民 1985 行動聯盟後續主要的四次街頭動

員，還有議題訴求都大量的利用臉書自媒體來強化宣傳功能。 

 

圖 3-5  臉書頁面所提供的多種媒體傳播方式 

 
網路部落格 85 

今天我們約大家 7 月 20 號禮拜六早上九點鐘，跟我們公民 1985 一起站出來，

我們舉辦一場公民自己的教召，讓國防部知道他們有一天會被自己退伍的軍

人還有公民團團圍起來。我們也請大家上網搜尋「公民 1985 行動聯盟」就

可以找到我們的網頁，參與我們的活動。 

85
連結網址：http：//pttcitizen1985.blogspo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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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 1985 行動聯盟發言人，「民視頭家來開講」，2013 年 7 月 16 日） 

 

圖 3-6  公民 1985 行動聯盟部落格介面 

在網路平台的使用上，臉書基於社群媒體的特性，因此比較常用來發佈簡

短、即時的訊息，或是提供多媒體影音資料的連結讓眾多使用者能夠追蹤、分享，

故本研究者認為臉書是公民 1985 行動聯盟資訊傳播的主戰場，但是，臉書的優

勢同時也成為它的劣勢，臉書塗鴉牆強調即時性的時間軸發佈模式易於傳播，但

不易於搜尋、整理資訊，也不適合用來傳遞長篇的文字，因此，網路部落格在這

場行動中並沒有失去用途，公民 1985 行動聯盟仍然使用部落格來放置各種分類

的文章和固定更新的資料。 

第二節  從網路到馬路的政治參與： 

Noax86說明，原本因為洪案，讓總召柳先生上批踢踢實業坊號召，組織

最初 39 名核心人員，只是要策畫快閃活動，沒想到因為各種黑幕的出

現，讓大家決定走上街頭，在 720 這天，有了第一次 3 萬人聚集國防部

前要真相的運動，再到後來持續沒有真相，才衍生 25 萬人上街的 803

凱道送仲丘。 

（師大青年報 87，〈白衫軍：撒落公民覺醒的種子公民 1985 行動聯盟〉） 

在洪仲丘事件中，公民 1985 行動聯盟所扮演的角色不僅僅是在網路上利用

自媒體傳播議題，讓大眾在網路上透過討論的方式參與公共事務，更重要是，他

們總共從網路上發起了四次的實體街頭抗議行動，將網友從網路上的響應，實踐

成馬路上的民意，而其中前兩次「公民教召」和「萬人送仲丘」是由公民 1985

行動聯盟主導，並訴求與洪仲丘事件直接相關，以下將介紹這兩次的街頭政治參

與。 

 

86
Noax 為公民 1985 行動聯盟的媒體論述組成員。 

87
師大青年報：〈白衫軍：撒落公民覺醒的種子〉，網址： 

http：//dell.ccps.tp.edu.tw/~yhl/wordpress/?p=1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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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公民教召 

只要軍中的爛制度，潛規則存在的一天，不管換了誰當部長、誰當司令、

誰當旅長，這個殺人的機器就會壓死下一個洪仲丘、害慘下一個呂孟穎!!! 

（citizen1985，「國防部抗議進度報告」，台大 PTT 軍旅版，2013 年 7 月 14

日） 

 

圖 3-7  利用臉書發起公民教召活動 

公民教召是第公民 1985行動聯盟的第一場街頭行動，最初是由網友 spicycop

（柳林瑋）於 7 月 13 日在八卦版發起。由於 spicycop（柳林瑋）本身是義務

役醫官退伍，熟知軍中緊急救護的制度存有許多陋習，但在洪仲丘過世近半個月

後，國防部不但無法還原事情的真相，反倒在懲處名單中送辦同為義務役醫官的

呂孟穎，基於對國防部處理程序、以及國軍制度的不滿，spicycoop（柳林瑋）

在八卦版提出抗議國防部的構想，希望透過具體的行動來凸顯軍中不合理的制度

及潛規則，spicycop（柳林瑋）也進一步提出抗議行動的相關訴求 88，並公開

招募工作人員。最終於隔天（7 月 14 日）下午的會議成功招募 39 名志願參與的

工作人員，並且協議組成「公民 1985 行動聯盟」。 

在 spicycop 發文徵求幹部之後短短幾小時 

我們就決定投入這次活動並擔任幹部 

並且迅速完成第一次會議以及工作分組 

這證明了鄉民絕對不是只會嘴砲而已 

我們正在進行網站架設、遊行報名、活動細節設計、財務管理、後勤、糾

88
訴求包括：一、 第三方介入：一旦地檢署同意偵辦，國防部及軍法單位願意全力配合。二、 證

物保存：關鍵證物須交由專業單位鑑定，並保證證人的安全。三、維護人權：修正軍中 1985 申

訴制度，應責成至少軍團層級單位協助處理，而非又交由連隊處理，造成申訴人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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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等規劃 

禮拜六的遊行絕對不會是萬人響應一人到場 

即使只剩下我們 39 人我們也一定拼到底！！！ 

（citizen1985，「國防部抗議進度報告」，台大 PTT 軍旅版，2013 年 7 月

14 日） 

這場「公民教召」行動在 7 月 20 日舉行，主辦單位申請了合法的集會遊行

場地，分別是上午九點於國防部前的愛國西、博愛路口，他們希望參與的民眾穿

著白衣 89，並且用「自然溢出 90的方式，包圍國防部。以及晚上六點在立法院舉

行追思燭光晚會。他們在網路上預告了當天的活動包括公民唱軍歌，還有抗議國

軍的行動劇，原先預計上午的抗議行動會有五千民眾參加，但最後吸引了將近三

萬人到場響應，成功包圍國防部。 

國防部副部長楊念祖因此出面接受陳情書 91，並且口頭允諾國防部同意三

項訴求； 晚間的追思燭光晚會亦吸引了約五千民眾參與。這場抗議行動成為

國防史上最大規模的街頭抗議，同時由於主辦的公民 1985 行動聯盟希望活動

主體定位在「公民」，因此即便有多位政治人物包括民進黨主席蘇貞昌，立委

黃偉哲、蔡煌瑯、吳秉睿到場聲援，但也沒有上台發表意見，只有在場靜坐 92。 

2-2  凱道萬人送仲丘 

 

89
穿著白衣，象徵冤屈得以真相大白。 

90
因為國防部鄰近博愛特區為遊行禁制區域，但 spicycop 與警方溝通後認為遊行短暫進入博愛特

區屬於「自然溢出」的情況，不致於違反集會遊行法。因此 spicycop 在文章中號召更多人參與遊

行，才能順理成章的「自然溢出」。 
91
網址：http：//www.taiwangoodlife.org/story/20130720/5108 

92
蘋果日報：〈3 萬白衫軍要真相〉，2013 年 7 月 21 號。新聞網址： 

http：

//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30721/35165167/applesearch/3%E8%90%AC%E7

%99%BD%E8%A1%AB%E8%BB%8D%E8%A6%81%E7%9C%9F%E7%9B%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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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公民 1985 行動聯盟在臉書上建立萬人送仲丘活動 

2013 年 7 月 27 日，公民 1985 行動聯盟選在洪仲丘過世即將三週的這天再

次發起街頭抗議行動，他們先用 citizen1985 帳號在批踢踢軍旅版發表「要真相!

要人權!8/3 凱道萬人送仲丘!!93」一文。選在 8 月 3 號號召民眾走上凱達格蘭大

道，一方面是希望能在洪仲丘公祭的前一天替他送行，另一方面是要控訴軍檢查

案仍然充滿許多不合理之處，以致於過了一個月還是無法獲得洪案的真相。 

 這次的活動前置時間較前次「公民教召」充裕，因此公民 1985 行動聯盟透

過臉書自媒體進行充分的網路宣傳如下圖 3-9，包括製作相關的宣傳影片 94、建

立「臉書活動」95讓網友互相串連來參加、還有網友改編自悲慘世界的主題曲，

以及公布支持活動的名人，呼籲民眾一起要真相。 

 

圖 3-9  公民 1985 行動聯盟利用臉書專頁分享各種資訊連結 

 
93
文章連結：http：//www.ptt.cc/bbs/Militarylife/M.1374924464.A.10C.html 

94
宣傳影片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Llavm6Xbho&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QsRsacPdyA&feature=youtu.be 
95
活動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201998186628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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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公民 1985 行動聯盟粉絲專頁宣傳萬人送仲丘行動影片 

 

圖 3-11  公民 1985 粉絲專頁分享萬人送仲丘相關連結 

 8 月 3 日活動當天，雖然主舞台設在總統府前凱達格蘭大道，但參加的人群

範圍一路擴至景福門、捷運台大醫院站以及捷運中正紀念堂站。有人將景福門周

圍的人群拍攝下來，也被網友廣為流傳並稱作「白色十字勳章」。事後警方估計

當天現場人數大約十萬人，而主辦單位則宣布有二十五萬人次到場參與。 

在這場「萬人送仲丘」的活動中，主舞台有許多人輪流上台演說，包括洪仲

丘的家屬、台大醫師柯文哲、作家九把刀、另外，由於行動的訴求包括修改相關

法律，因此會中有部分立法院的國防委員會成員參與（國民黨立委羅淑蕾、民進

黨立委蕭美琴、蔡煌瑯、陳唐山、陳歐珀），最後是由公民 1985 行動聯盟的發起

人 spicycop（柳林瑋）主講「公民覺醒」，整場活動在晚間十點鐘和平散去。 

活動經費 

由於這些活動都是公民 1985 行動聯盟所發起，因此他們也利用網路來籌募

活動所需經費。他們在 7 月 16 日的「抗議進度報告」一文中，宣布開放「待用

正義貼紙」義賣，希望能發揮「待用」的我為人人精神，讓有能力的人出資購買

貼紙，而出資印刷的貼紙則會在當天免費發放；除此之外，他們並將多餘的收入

用於活動、以及後續的軍中人權推動，把資源用來幫助更多的人 96： 

96
 TEDxTaipei 公民覺醒：公民 1985 行動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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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動正義貼紙持續熱賣中，貼紙附送追討正義的活動，剩餘''效果''將交給

洪仲丘家、呂孟穎醫官、以及軍中人權促進會，持續尋求更多正義。貼紙開

放預購中，郵局帳號：局號 0002367 帳號 0097895  

一元起標，老闆不在隨便賣。轉帳後請寄信到  PTT：citizen1985  Gmail：

pttcitizen1985@gmail.com 憑帳號末五碼，索取您的貼紙憑證，遊行當天持憑

證領取貼紙喔!至於''正義一斤多少錢?''這個問題就傷感情啦大家轉帳就隨意

啦! 

（citizen1985，「國防部抗議進度報告」，台大批踢踢軍旅版，2013 年 7 月

14 日） 

 

圖 3-12  公民 1985 行動聯盟於臉書專頁上宣傳募款貼紙 

除了在網路上募款，公民 1985 行動聯盟也同時在網路上即時公開所有捐

款金額和支出帳目 97：達到財務透明化的標準，讓參與的民眾能對這場政治

素人號召的公民運動更放心的參與。 

97
網址；https：//sites.google.com/site/pttcitizen1985/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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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公民 1985 在臉書上公布財務明細與支出供民眾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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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公民 1985 行動聯盟主導輿論對抗國家制度 

洪仲丘事件是一場公民與國家機器的對抗，在這場對抗中，公民 1985 行動

聯盟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他們在每一個階段都針對政府和軍方的回應來提出訴

求，然後透過網路自媒體的宣傳，讓這些公開的訴求在社會上獲得迴響，並且讓

這些原本只是在網路上聲援的網友成為實際站上街頭參與的民眾，公民 1985 行

動聯盟勇於在街頭上向政府展示這些訴求的民意基礎，進而成為改變政府制度的

輿論壓力。 

本研究者認為公民 1985 行動聯盟的訴求實際上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最初事

件剛發生時，他們所提出的訴求大致上屬於「解決個人問題」的層次，是為了已

經在軍中失去生命的洪仲丘，以及避免已經被軍隊牽連法辦的醫官呂孟穎成為整

個事件的代罪羔羊。但是在這場國家機器與民間社會對抗的過程中，他們也見識

到「體制」的問題遠比這次「個案」所發生的問題還要嚴重，因此漸漸將訴求擴

大到「改變體制」的層次。 

最初的訴求 

 2013 年 7 月 4 日，陷入昏迷的洪仲丘於三軍總醫院去世，一個生命的隕落

在網路上引發網友熱烈討論，除了洪仲丘生前遭送禁閉室的程序充滿疑點之外，

該員於禁閉室的操練中猝死，過程是否涉及軍隊不當管教。而隨著洪案在媒體的

曝光程度增加，軍事檢察署立即在 7 月 4 日當天立案偵查洪仲丘死亡案，共調集

22 名軍事檢察官組成專案小組。同時，此案也引發軍中禁閉室管理問題，國防

部承諾將全面檢討全台 18 處禁閉室 98管理規定與精進作為 99。 

國防部軍事檢察署經過一個星期的調查，在 7 月 11 日公布了「陸軍 542 旅

洪仲丘下士悔過期間死亡案」懲處建議聯審會議決行政懲處名單 100，並且宣布

暫停禁閉、悔過懲罰 101。其中所提出的行政懲處與民間認為可能涉及的軍法第

44 條（凌虐部屬罪）有很大一段差距，因此民眾紛紛表示不平，質疑軍檢署包

庇許多應負責任之高階軍、士官，但遭移送法辦的十二位相關涉案人員卻多為執

行的基層幹部甚至包括前義務役醫官呂孟穎少尉。 

98
全台禁閉室包括陸軍 13 座、海軍 2 座、空軍 3 座。 

99
中央社：〈役男死亡陸軍多人調職遭調查〉，2013 年 7 月 10 日。網站： 

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307100004-1.aspx 
100

中國時報：〈役男死亡案，軍方公布懲處名單〉，2013 年 7 月 11 日。網站：http：

//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30711004334-260407 
101

中時電子報：〈18 處禁閉室暫停悔過、禁閉懲罰〉，2013 年 7 月 11 日。網站：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30713000364-26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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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3 日，同為 102-1 梯次義務役醫官的網友 spicycop（柳林瑋）基於自身

服役經驗認為呂姓醫官被移送法辦只會成為洪案的代罪羔羊，因為醫官在當時的

條件下根本無法救助洪仲丘。而國軍因為禁閉室操練出了人命就立即暫停全台灣

的禁閉懲罰，而不是先檢討整個禁閉制度上出了什麼問題，也屬於治標不治本的

解決方式： 

以為只想找幾個人，就解決問題了嗎？只要國軍繼續沒有這種人權的概

念，申訴的管道一樣不暢通，一樣會殺死下一個洪仲丘，一樣會害死下一

個呂孟穎。 

（公民 1985 行動聯盟發起人，「民視頭家來開講」，2013 年 7 月 16 日） 

因此 spicycop（柳林瑋）對以個人身分在 PTT 上對國防部所提出如下四點四

求，號招網友加入，並於隔天自發組成公民 1985 行動聯盟： 

一、 查明洪案真相 毋枉毋縱 

二、徹底檢討禁閉或其他管教方式是否違憲？不能只是停用禁閉室 

三、全盤檢討國軍軍醫急救相關流程 

四、申訴管道全面暢通 不得在有長官恐嚇下屬不得申訴情形 102 

在這個階段，公民 1985 行動聯盟主要是針對洪案提出「要真相、要人權」

的訴求，經過聯盟成員的會議討論，公民 1985 行動聯盟在 7 月 20 號的「公民教

召」活動中為了要追求洪案真相，並且要求改革不合理制度與潛規則。再次提出

了三項訴求： 

一、 洪案第三方介入：一旦地檢署同意偵辦，國防部及軍法單位願意全力配合。 

二、 證物保存：關鍵證物須交由專業單位鑑定，並保證證人的安全。 

三、維護人權：修正軍中 1985 申訴制度，應責成至少軍團層級單位協助處理，

而非又交由連隊處理，造成申訴人困擾。 

 7 月 20 日的公民教召當天吸引三萬人上街抗議包圍國防部，上午十點，國

防部副部長楊念祖出面道歉，並且口頭承諾公民 1985 所提出的訴求。 

但是洪仲丘案後續在軍檢的偵辦之下，事實真相卻始終不明朗。例如，許多

關鍵現場都無法取得監視器畫面，軍方的回應不是沒有設置監視器，就是監視器

正好故障 103。而在軍方公布的部分禁閉室監視器畫面中可以看到洪仲丘在操練

102
除了檢討軍中 1985 申訴電話的制度之外，更因為洪仲丘在送禁閉前夕曾經用簡訊向旅長沈威

志以及旅政戰主任戴家有求救，但上級卻仍然讓洪員送禁閉。因此公民 1985 特別提出國軍申訴

管道的改革。 
103

軍事檢察署總長曹金生在接受記者訪問時，不斷重複強調攝影機「完全沒有畫面」，這句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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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兩度舉手求援的影像，但最高軍事檢察署檢察長曹金生卻在 7 月 15 日的

陸軍「六軍團裝甲 542 旅洪仲丘下士禁閉室悔過期間死亡案」行政調查報告記者

會 104中表示：「洪仲丘舉手是為了請操課人員代為壓腿」，在在顯示軍檢辦案的

手法難以釐清案情真相。 

公民 1985 行動聯盟因此認為從案發後軍事檢察署不但無法獨立行使調查

權，其行為更淪為國防部專屬辯護律師，檢察總長對其依法可進行調查之部分拒

絕偵辦，而桃園地檢署僅願意介入行政面的「湮滅證據部分」調查。在洪仲丘案

中，身為三軍統帥的總統對於此案件也不理不睬，一直到案發 16 天後的 7 月 20

日，在三萬人包圍國防部後才更改行程前往洪家致意，但過程中卻連洪仲丘的家

人都不認識 105。  

社會輿論進入國家體制 

政府從一開始對人家不聞不問，  

7/20 被抗議後假裝關心，然後順便試圖摸頭，  

結果 8/3 再被 25 萬人包圍後，同意修法。  

國民黨本來還想要利用這股民氣，偷渡核四公投跟服貿，  

結果也被我們識破，大家狂打電話抗議跟傳真，  

白衫軍放話即將在所有總統出席場合遍地開花，  

舉著公民之眼進行寧靜抗議壓迫下，  

他們感受到巨大壓力，被迫認同我們的訴求。 

因此我們不只通過了軍事審判法，  

我們還在這個臨時會中，擋下了服貿跟核四公投！  

這一切的一切，在於你堅持理想，從未放棄！  

政府一直以為台灣人就是這麼健忘，這麼奴性，  

以後不管誰上台，都要知道，台灣人絕對不是執政者的奴隸！  

 （citizen1985，「Fw： 修法成功!公民勝利!公民 1985 感謝大家!」，台大 PTT

八卦版，2013 年 8 月 6 日） 

 

因此成為網友調侃軍事檢察署的網路流行語。 
104

聯合新聞網：〈軍檢坦承：洪仲丘送禁閉，有高階軍官施壓〉，2006 年 7 月 15 日。網站： 

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2/8030441.shtml 
105

案發後，洪仲丘的舅舅好幾度上談話節目發表意見，也經常接受媒體訪問，但總統至洪家關心

時，面對洪仲丘舅舅的發言，總統的回應是：「你是誰？」。此舉讓馬英九總統遭到許多人批評根

本沒有關心過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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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對政府回應的不滿，公民 1985 行動聯盟在 7 月 27 日公布「萬人送仲丘」

行動的相關資訊，並且進一步調整訴求： 

一、立即啟動特別偵查組或由總統責成法務部及國防部專案組成軍司法共同偵辦

小組，偵辦全案，並訂定作業時程表以徹查洪仲丘命案。 

二、法務部應組成軍事冤案調查委員會重啟調查歷年軍中冤案 

三、承平時期軍法應全面回歸司法。總統立即組成跨部會專案小組，全面檢討現

行軍事審判制度以及軍中人權相關法律議題且於下會期內完成相關修法。日

後軍中人權問題總統身為三軍統帥，應負起完全直接責任！ 

 接著公民 1985 行動聯盟在 8 月 3 日成功號召 25 萬人聚集凱達格蘭大道，而

這些訴求，在 8 月 6 日首先獲得立法院的回應：已施行數十年的軍事審判制度首

先被民意撼動，在立法院臨時會三讀通過「軍事審判法部分條文修正案」以及「國

家安全法第八條修正案」106。修法後，非戰時的軍人犯罪將回歸一般司法機關審

理，僅戰時觸犯陸海空軍刑法及軍事相關特別法，才適用軍事審判。因此，洪仲

丘案也將在新法公告後，移至一般法院審理 107。修法前後比較接下頁表 3-1： 

106
自由時報，〈軍審法修正洪仲丘案適用〉。2013 年 8 月 7 日，網址： 

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703168 
107

修正條文也規定，偵查、審判尚未終結之案件，在修正條文施行後，隨即移由該管地檢署、地

方法院處理。據此，已起訴的洪案，將轉由一般法院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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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軍事審判法修法前後比較 

（引自中央社 2013 年 8 月 6 日） 

除了達到軍審法修法的訴求之外，行政院接著於 8 月 13 日核定設立軍事冤

案申訴委員會 108： 

8 月 3 日 20 餘萬白衫軍集結總統府前，提出三大訴求。行政院江院長當晚召

開記者會提出四點回應，包括成立「軍事冤案申訴委員會」重啟歷年冤案之

調查、修正軍事審判法讓承平時期軍法全面回歸司法審判、全力偵辦洪案及

徹底檢討軍中管教、禁閉和申訴制度等。 

 
本會召集人接獲江院長指派，旋即向法務部、國防部、海巡署、警政署等機

關商調具備法律實務經驗之人員，挪借前新聞局空出之辦公室四間，迅速整

修配備。同時由院長遴聘各界推薦之學者、專家、公正人士、被害人家屬代

表等 11 人為委員，連同機關代表 4 人，組成委員會。人事及辦公設施於 8

月 26 日籌備完成，27 日人員進駐，接受操作訓練，28 日工作講習，29 日掛

牌並召開第一次委員會，本會自此正式開始運作。 

108
資料網址：http：

//www.ey.gov.tw/News_Content2.aspx?n=F8BAEBE9491FC830&s=85C6AE3D94940649 

軍事審判法修法比較 

修法前 修法後 

軍人犯陸海空軍刑法或其特別

法，依軍審法處理。 

犯罪事實之一部分依軍審法處

理時，全依軍審法處理。 

軍人僅戰時犯罪受軍審，非戰時由

一般司法機關偵審。 

犯罪事實之一部分依刑事訴訟法

處理時，全部依刑訴法處理。 

已依軍審法偵審或執行案件，或偵

查，審判程序尚未終結，移送一般

司法機關處理。 

軍審已判決案件有再審或非常上

訴事由者，得依刑訴法聲請再審或

非常上訴。 

刑事裁判尚未執行或在執行中

者，移送該管檢察官指揮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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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軍事冤案申訴委員會網站 109，「本會緣起」，2013 年 8 月 27 日） 

 至此階段，公民 1985 行動聯盟針對洪仲丘事件的行動大致告一段落，最終

的三項訴求共有兩項在制度上達成。首先修改了軍審法，讓洪仲丘案、以及未來

非戰時的軍中犯罪回歸到一般司法審判，對於軍中人權伸張前進了一大步。再

來，行政院也成立了軍事冤案申訴委員會，讓過去軍中的冤案有機會獲得伸

張 110。 

第四節  小結 

本章講述了洪仲丘事件中，公民 1985 行動聯盟如何利用各種網路自媒體而

崛起，並且成功的動員民眾站上街頭，並且凝聚民意訴求改變現有的國家制度，

成為近年網路政治參與的嶄新案例。 

 

自媒體傳播 

從洪仲丘事件中扮演不同角色的網路自媒體開始，PTT 是網友最初發揮個人

自媒體功能的主要平台，在八卦版上網友熱烈討論使得議題快速發酵，除了讓主

流媒體跟進報導之外，更凝聚具有共同理念的網友進一步組成公民 1985 行動聯

盟。臉書則提供公民 1985 行動聯盟最佳的資訊傳播以及動員平台，即時的社群

網絡讓 1985 得以快速的利用多媒體影音資料分享資訊，臉書也幫助他們在傳播

資訊之餘，能夠利用支持者既有的人際網路達到更全面的動員（何明修，2005：

104）。網路部落格則是扮演了支援的角色，大多用來提供篇幅較長的文章，以及

各種固定更新的資料，例如帳目。這些網路自媒體的存在，讓整個公民參與能夠

在短時間內快速的集結並且組織，甚至因此不像傳統的社會運動受到政黨介入和

大眾媒體的侷限。因此，整起洪仲丘事件可以說是在 PTT 快速發酵、臉書強力

動員、部落格補充說明，三管齊下的方式完成的。 

109
資料來源；http：//www.ey.gov.tw/mipc/cp.aspx?n=165C63047C93936E 

110
行政院軍事冤案申訴委員會成立以來有遭到民眾質疑退件比例高，但行政院澄清，受理的原則

是二十年內（二十年以上超過民事、刑事追訴期），現役軍人於服役期間的死亡或失蹤案件。由

於替代役不具有現役軍人身分，因此都被退件。 

鉅亨網：〈軍事冤案申訴委員會玩假的？行政院喊冤〉，2014 年 1 月 4 日。新聞網址： 

http：//news.cnyes.com/Content/20140108/KIT04J0GLKHI.shtml?c=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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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  公民 1985 行動聯盟善於利用多種網路自媒體進行宣傳 

 

公民參政排除政黨中介 

公民 1985 行動聯盟打破了政黨和懶人政治在以往社會運動的限制。他們明

確的將所有行動定義為「公民行動」，因此希望能排除政黨色彩對活動的渲染，

回歸到公民的聲音。但公民 1985 並不是限制政治人物參與這些行動，只是讓政

治人物在這些公民參與的場合，卸下政治人物、政黨的包裝，回到每個人都是公

民的初衷。 

在過去的政黨集會中，一旦有與會者到場，按照習慣都是先詢問官銜，然

後趕快帶到專屬的位置上。7 月 20 日國防部前的的公民教召，當天也有政

治人物到場，但是到了現場的第一件事，也是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找個空

地和大家一樣穿著白衣默默靜坐。 

（許秀惠、洪綾襄，〈公民 1985 行動聯盟全解密〉。2013 年 8 月 26 日） 

  在 8 月 3 日的「萬人送仲丘」現場，也有許多政治人次到場，民進黨大老呂

秀蓮、蘇貞昌、蔡英文席地而坐 111，甚至被零星民眾「嗆聲」112，其中只有部

分與洪仲丘案相關的藍綠立委能上台發言。會後，針對民眾提出「不是說好不碰

藍綠嗎，怎麼會有立委上台？」的疑問，公民 1985 行動聯盟在網路上作出回應： 

我們在活動過程中，也接觸很多位藍綠立委。 

111
中央社：〈逾十萬民眾凱道集結送仲丘〉，2013 年 8 月 4 日。網站： 

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308040005-1.aspx 
112

 ETtoday：〈綠營天王助陣反服貿遭白眼黑衫軍嗆：民進黨認真點〉，2014 年 03 月 30 日。網站：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40330/340926.htm 

 5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因為我們知道，關鍵在立法院跟總統府， 

所以我們在立院行使公民的遊說權力， 

然後在總統府前行使公民的示威遊行權力， 

我們用憲法賦予我們的公民權力，去爭取我們要的， 

並非接觸政治人物就必定是藍或者是綠， 

我們的主張很清楚，訴求都很明白寫在網路上給大家看了。 

修法的關鍵就在立法院，法律不會因為 25 萬人出現就改變， 

因此我們當天舞台只留給修法的關鍵立委， 

讓他們在民眾面前給我們承諾。 

這是一種示威、一種民意展現， 

警告政治人物不要站在民意對立面。 

我們更高興的是，當天 25 萬的公民，確實眼睛都很雪亮。 

只要公民的眼睛看得很清楚，政客就沒辦法收割什麼。 

公民不倚賴政客，而是政客必須順從公民。 

（citizen1985，「Fw： 修法成功!公民勝利!公民 1985 感謝大家!」，台大 PTT

八卦版，2013 年 8 月 6 日） 

也就是說，8 月 3 日的這場活動仍然是以公民為主，不因立法委員或是檯面

上的政治人物有上台發言而改變活動的立場，之所以讓這些政治人物上台，也是

為了讓他們在二十五萬人面前為了承諾「公民的訴求」而上台，並不是為了他們

個人的選舉利益而曝光，因此活動仍然保持高度的獨立性，而不淪為政治人物的

造勢晚會。 

 

網路民主不再限於消極的懶人政治 

 所以要我呼籲大家 不能再冷漠下去  

鍵盤柯南會有用 可以幫媒體挖真相  

但是鍵盤聲援不會有用 只有實際上站出來 才能改變這個殺人制度!  

（spicycop，「各位板友國防部抗議啦!!!!」，台大批踢踢八卦版，2013 年 7

月 13 日） 

有許多學者研究網路民主以及網路對於政治參與的影響，其中部分學者提出

較為負面的看法，像是 Malcolm Gladwell（2010）就認為網路並沒有真的擴大民

眾的政治參與動力，看似熱鬧的網路民主往往只是因為網路讓政治參與的成本大

幅降低，過去需要加挨戶串連、或是街頭擺攤的連署方式在網路時代都只需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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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連上網路，敲打鍵盤、按按滑鼠即可，但網路政治參與也就僅止於此，所以也

很難真正推動社會改革。現在流行所謂的「萬人響應、一人到場」就是在這種懶

人 113政治的脈絡下形成，但是從公民 1985 行動聯盟的案例中，我們可以發現公

民並不只是在網路上參與、響應。他們也願意實際走上街頭發聲： 

很多人都看不起鄉民，認為鄉民只不是一群對社會不滿的魯蛇， 

什麼都反，什麼都酸，什麼都抗議， 

所謂的鄉民的正義，就只是在臉書上面按讚！按分享！以為這就是正義！ 

所以很多人都看不起鄉民， 

面對這種厚臉皮的政府， 

面對絕對不敢有真相的國防部，我們只剩下一種武器。 

那就是告訴他們， 

我們不會只是在網路上怒吼、按讚、分享的一群「網友」。 

我們不冷漠！我們不自私！ 

我們會站出來！我們會站在街頭上對你大叫！ 

在事件之前，我們都不認識洪仲丘， 

但因為內心的良知， 

今天我們都站出來了，聲嘶力竭， 

為一個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之死， 

改變上百萬個，素昧平生的陌生人，未來在軍中的命運。 

（作家九把刀，「萬人送仲丘演講稿」，2013 年 8 月 3 日） 

另外，前公民 1985 行動聯盟成員、現任公民覺醒聯盟發言人在一段記者會

的談話中，我們也可得知這種跳脫懶人政治的氛圍，將會是未來改變網路政治參

與型態的契機： 

以前我們可能認為我們就矇著頭讓政府罷凌沒有關係，讓政府獨裁沒有關

係，但是從去年到今年來講，我覺得是有希望的，這個希望在讓大家認知到，

我們願意為了捍衛這些共同價值而戰，說難聽的，我們不只打打嘴砲而已，

我們願意站出來，用身體來實踐它。 

台灣人不只不冷漠，更重要的事情是，傳統上被大家認為不論政黨輪替也

好，大家對國民黨民進黨漸漸失望的結果，大家可能覺得我們會像美國那樣

對政治是冷感的，但大家漸漸發現，原來站上街頭，表達人民的聲音是一個

輕而易舉，這個容易、理所當然的事情，原來民主不那麼遠，其實就在我們

113
「懶人」意指願意在網路上接觸公共議題，並且在網路上支持、聲援，但是並不願意實際參與，

或是走上街頭抗爭的人（盧沛樺，201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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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上。 

（公民覺醒發言人王希，「太陽花學運後的國會監督」記者會。2014 年 

4 月 14 日） 

當政治參與不再限於網路，而是會隨著政府的回應、處理方式而即時擴大到

馬路，這種公民社會的能動性改變了政府對於「公民運動」的態度，因為原本的

「網路民意」對於政府來說只是抽象而且沒有立即威脅的部分意見，但是當公民

願意站上馬路的瞬間，網路民意就立即成為政府不得不回應的民意壓力，也將成

為公民社會對抗國家政策的籌碼。 

 

形成網路公共領域 

公民 1985 行動聯盟成功主導民意訴求、進而和政府對話，改變國家政策。前

文曾經講過，民眾所接觸到的公共資訊會影響他們日常生活中的政治交談，而公

民 1985 行動聯盟將網路上的公共領域帶到常民生活，更讓這些民眾站街頭，成

為民意最直接的宣告。 

一般而言，傳播媒介被視為現代民主社會一個重要的公共領域，能提供公民

資訊以作為判斷的責任，並且監督政府。而公共領域最有價值的地方來自每一次

的交談，談論公民所感興趣的議題，透過報導、書刊、雜誌等傳播媒介，形成輿

論，就其批判功能而言，布爾喬亞階級並不是在這些場域中清談或是交際，而是

關心公共權力與議題，站在理性的立場及對理性生活權力的要求與國家權力相對

抗（引自黃啓龍，2008：16）。 

在洪仲丘事件中，這種形成輿論的公共領域不再從傳統的大眾傳播媒介形

成，而是從網路開始凝聚，從一篇網路「爆料」文章開始掀起討論，到後來的

39 名網友從網路發起，並且組成公民 1985 行動聯盟，並且號召了三萬人、二十

五萬人站上街頭，原本可能根本不會成為「新聞」的役男死亡案件最終影響了國

家重要的公共政策，施行多年的軍審法因此修正，行政院也設立了軍事冤案申訴

委員會處理類似案件。 

洪堡網路政策研究中心的學者奧塞霍費爾（Julian Ausserhofer）指出，網路的

重要性不只在於能直接影響主流媒體的報導，更重要的是網民還能透過網路來擴

大某些事件的消息傳播，因此，就算這些網民不在權力體制內，就算他們沒有國

會席次也沒關係，只要如果能抓住網路的聲音、利用網路匯集民意，就能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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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議題，並且獲得影響力（劉致昕，2013），洪仲丘事件與公民 1985 行動聯

盟就讓我們看到網路以及網民強大的影響力。 

從本章，我們可以看到公民 1985 行動聯盟從網路上開啟了公民參與政治的契

機，，這種因為突發事件而形成的街頭參與模式透過網路能夠在短時間內凝聚高

能量的群眾參與，甚至能夠改變公共政策的運作，但長遠來看，人民無法只透過

經常性的上街頭來作為政治發言的管道或政治參與的途徑，因此在下一章將繼續

探討公民 1985 行動聯盟如何利用網路來建立常態性的政治參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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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網路與網路公民 

第一節  洪案的終點，公民覺醒的起點： 

我們就是一群公民，我們不是專職的社運份子。我們要說，世界上沒有什

麼人叫做社運份子，唯一有區別的，只有關心社會與不關心社會的人兩種。

這個社會還有很多很多，完全不符正義的事情正在發生。我們要問問自己，

我們有沒有一樣去關注過？你有嗎？大埔的 4 戶被拆遷，政府當初保證不

拆，有一個縣令趁著民眾北上抗議的「天賜良機」，把人家家裡拆了，說要

補償人家 24 萬，結果還要人家付強制拆遷費 24 萬，大家可以思考，這樣

有沒有正義？大家還記得嗎？當初有一位大埔的阿嬤自殺，喚起民眾注

意，大家抗議，大家可能還記得當時的熱情。近期，大家也很關心服貿協

議，不管你是支持還是反對。但是政府偷偷去簽訂之後，連國民黨自己委

員都搞不清楚的狀況下，就逼我們全部吞下去。這樣有沒有正義？之前幾

十萬人上街反核，我們的共識這麼高，但是民進黨委員現在除了在國會死

守以外，他們很難過，為什麼支持他們的民眾這麼少 

（公民 1985 行動聯盟發言人柳林瑋，「萬人送仲丘講稿 114」，2014 年 8 月

3 日） 

隨著公民 1985 行動聯盟的訴求獲得政府回應，或許洪仲丘事件逐漸告一段

落，但是並不代表公民 1985 行動聯盟的任務完成。發起人 spicycop（柳林瑋）

就認為洪仲丘事件的終點，並不是公民覺醒行動的終點，而更像是個開始。面對

政府處理許多社會議題都像是洪仲丘事件一樣荒腔走板，因此，公民 1985 行動

聯盟認為在段抗爭期間，這些曾經在網路上、也在街頭上響應的公民證明了他們

也很關心公共議題，因此 spicycop（柳林瑋）認為這些公民的「關心」不應該

就此結束，所以在行動的中後期，公民 1985 行動聯盟組織出現了轉折。 

在 8 月 3 日晚間的「萬人送仲丘」，凱達格蘭大道上湧現二十五萬人，成為

台灣近期公民參與的最高峰。當天的舞台有一場「公民覺醒」演說，在這場演說

中，主講者是公民 1985 行動聯盟的發起人 spicycop（柳林瑋），這次的演說和

過往不同之處在於，演講內容首次加入洪仲丘之外的社運議題，包括大埔事件、

核四爭議、兩岸服務貿易協定。事後，網路上針對這個演說出現一些批評的聲浪，

認為公民 1985 聯盟不應該在洪仲丘事件之下「偷渡」其他政治議題，甚至也有

部分參與者因為當天有些政治人物上台發言而質疑活動是否具有特定政黨色

彩，並且在活動當下就到公民 1985 的臉書專頁留言抗議： 

114
 資料來源網址：http：//www.ettoday.net/news/20130805/2511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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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是完全失焦了，可以把台上的政治人物多趕下台嗎？今天是我們公民的

舞台，不要失焦了，一個很好很正義的運動為神麼讓政治人物上台？ 

（網友留言，公民 1985 臉書粉絲專頁。2013 年 8 月 3 日） 

還仲丘公道！- 公民 1985 行動聯盟 

標題還在消費著仲秋 

哪後續的開庭 1985 還有努力什麼嗎?    

看其臉書頁面 

滿滿的五月天入陣大埔服貿仲秋呢 

仲秋只剩下在標題承認吧  1985 聯盟已經失焦還有誰關心仲秋 

（lovebbcc，「失焦的 1985」115，台大 PTT 政黑板。2013 年 10 月 7 日） 

事後，citizen1985 在軍旅版發表「修法成功！公民勝利」一文，內文並針對

803 公民覺醒演說的「偷渡議題」做出了回應，解釋公民 1985 行動聯盟不應該

將公民應該關心的公共議題侷限於洪仲丘事件： 

8/3 的遊行，似乎獲得大多數的人讚賞，批評比較少， 

但是我們很仔細去思考那些批評。 

當天演講我們提到了大埔、提到了服貿、提到了核四等等議題 

其實並非偷渡，之前在我們發的文章裡面就提到了。 

為什麼我們要叫做「公民 1985 行動聯盟」？ 

最重要的就是「公民」這兩個字。 

如果 25 萬人站出來，都單純只是要洪案真相， 

那這個社會的對是非正義的價值觀就太狹隘了。 

我們相信，當天會出來的人裡面， 

有些是單純要討公道、有些人是想要馬英九下台、有些是希望修法....   

不管你是因為什麼理由站出來， 

你都值得給自己一個掌聲，因為你不冷漠。 

（citizen1985，「修法成功!公民勝利!公民 1985 感謝大家!」，台大 PTT 軍

旅板。2013 年 8 月 6 日） 

 
Susan Crawford（2008）曾經提出微型民主行動（small democracy）的概念，

她認為只要改善民眾和立法、行政之間的溝通管道，就能夠發揮民眾公民參與的

力量，而網路則能幫助這個微型民主的理想與實際行動結合，即便是在網路上看

了新聞，因此關心政府公共事務的執行，就能讓民主在生活中實踐，透過身邊微

115
網址連結：http：//www.ptt.cc/bbs/HatePolitics/M.1381111927.A.8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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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參與來改變美國的民主制度。公民 1985 行動聯盟希望能喚醒的就是與此類

似的公民精神，讓民眾往後在傳統模式的政治參與之外，還可以對於公共事務進

行價值判斷，並且基於捍衛公民身分的精神，和對於自由民主人權的堅持，各自

去發掘屬於自己的參與模式。因此，柳林瑋也希望公民自己能夠站出來扮演參與

政治的角色，而非僅把改變的希望放在「1985」身上，如果遇到問題就只想要透

過公民 1985 來行動，那就表示公民社會還不夠成熟 116。 

事實上，公民 1985 行動聯盟針對洪仲丘事件的訴求，曾試圖和體制內的政

府機關進行意見溝通，但在這些溝通的過程中他們發現許多制度上的根本問題都

來自於國會，因為國會的運作充滿許多不合理之處，像是立法委員成為政黨的代

理人，在會議中只是淪為執行黨意志的橡皮圖章，而非代理民意。 

2013 年 8 月 6 日，就在萬人上凱道的三天後，立法院快速三讀通過了軍事

審判法的修法，看似公民 1985 聯盟獲得勝利，但是等到社會關注的鋒頭一過，

其餘軍審法的相關配套措施卻在立法院內受到國民黨籍立委再三的阻擋，遲遲無

法通過。對於國民黨團要求黨籍立委將軍審法暫緩列案，而國民黨立委也確實將

法案擋在程序委員會，因此讓軍審法配套無法交付委員會審查，公民 1985 行動

聯盟更加確信改革不能只是針對洪仲丘事件，更不能只是一再號召民眾上街頭，

應該直接的讓民眾了解國會，並且監督： 

我們想嘗試另外一種行動方式，看是不是有可能取得更好的效果；我們使用

能夠讓人們彼此之間產生連結的網路媒介，人們去遊行都碼是呼朋引伴！另

外我們想要降低參與門檻，為了要讓更多不一樣的人可以來，只要出門其他

事情我們處理。但我們也發現一些侷限，我們看到大埔、核四、服貿，付出

了很多心血，但都沒有成果，也包括我們在十月十號發起的行動，人數不夠

多、影響力不夠大......我們開始想，也許人數不是最重要的，而議題有沒有

被廣泛討論才是重要的。目前的狀況是我們都只是一日公民，接下來四年都

是奴隸；所以我們接下來要做的絕對不是去政治，而是用另一種方式更積極

介入政治，想用網路來催化民主。（柳林瑋，哲學非星期五演講記錄 117，2014

年 3 月 10 日） 

2013 年 10 月 10 日，公民 1985 行動聯盟宣布另外成立公民覺醒聯盟，一方

面，洪仲丘事件的階段性任務已經達成，二方面，剩餘的軍審法配套措施的修法

仍被立法委員阻擋。因此，成立公民覺醒聯盟，是為了繼續讓台灣民眾知道，除

116
自由時報，〈公民 1985 行動聯盟：公民不該是選擇性正義〉，2013 年 8 月 12 日。網誌：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704480 
117

座談會主題：公民沃草「市長，給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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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洪仲丘在軍中的遭遇到不公平的對待之外，還有更多議題值得公民站出來關

心，而公民覺醒聯盟將推動公民意識，深耕台灣的民主文化。公民 1985 行動聯

盟則持續追蹤洪仲丘案的後續發展： 

為什麼一個訴求為軍冤的公民 1985 行動聯盟，會蛻變為一個訴求為公民覺

醒的團體？最主要的原因是，當我們為軍中冤案訴求修法時，發現政治人物

失控已久，早已偏離民主制度的本意。 

（自由時報，〈公民覺醒－不只是訴求，也是自省〉。2013 年 10 月 14 日） 

Noax 說明，未來聯盟會分成兩個部分，公民 1985 行動聯盟主要繼續監督

軍審法的後續審查、軍事冤案申訴委員會的健全，以及家屬在訴訟過程的

公平待遇；而公民覺醒聯盟則是會想辦法讓人民關心社會議題，提高公民

意識，進而達到公民覺醒目的。（師大青年報，〈白衫軍：灑落公民覺醒

的種子，公民 1985 行動聯盟〉） 

組織在轉型的過程中也有一些成員提出質疑： 

就我所知，1985 選擇了公民覺醒的方向，或許認為社會議題都是屬於該關

注的事件。不過，我自己認為，擴大議題除了原本在軍中人權有高度共識

的這群夥伴們，開始產生想法上的分歧之外，公民覺醒與 1985 的創立宗旨

有些不符，畢竟 1985 本來是針對軍中冤案所創設的組織。 

我退出之後，也針對 1985 要走公民覺醒的方向，在 FB 粉絲專頁上提出應

該另創新的聯盟，這點 1985 有聽進去，後來也創了「公民覺醒聯盟」，不

過或許是因為原先的 1985 粉絲專頁按讚人數有 16 萬人之多，在宣傳國慶

日活動上有很大的幫助，因此 1985 粉絲專頁持續發文宣傳國慶日活動，但

仍不免會被人認為名不正言不順，許多鄉民或許才覺得 1985 變質了。這邊

點出了一個問題，就是，1985 究竟有沒有變質呢？ 

（chung928，「 [爆卦] 我在 1985 看到的、聽到的」，台大 PTT 八卦板。2013

年 10 月 10 日） 

 
針對組織路線受到爭議，還有與政黨之間的互動關係遭質疑，當時公民

1985 行動聯盟的發言人王希在接受新聞採訪時表示： 

公民 1985 行動聯盟並沒有藍綠的色彩，社會不應該因為反對政府意見、或

是我反藍，那就是極綠，不應該用這樣明顯的二分法來討論事情。改變社會

要的並不是曇花一現的群眾，更需要有組織的群眾來監督政府，持續施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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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希，民視新聞採訪 118） 

 

第二節  馬路上的公民覺醒： 

公民 1985 行動聯盟之所以要另外成立公民覺醒聯盟，最主要的差異在於組

織擴大了訴求，關心的議題也不再侷限於洪仲丘事件。公民覺醒聯盟主要推動了

兩次街頭抗爭，分別是 2013 年 10 月 10 日的「天下為公：公民覺醒，護憲行動」

和 2014 年 2 月 28 日的「二二八翻轉教室：街頭公民課」。兩次活動分別如下： 

2-1  天下為公：公民覺醒，護憲行動 

在 8 月 3 日萬人送仲丘後，立法院接著在 8 月 6 日三讀通過軍審法，而行政

院也成立了軍事冤案申訴委員會，表面上民眾的訴求似乎圓滿達成，但實際上，

軍審法的相關修法還有許多後續問題持續在立法院發生。 

修法案屢遭阻擋 

關於修改軍審法，前陸軍總司令，同時也是國民黨現任軍系立委的陳鎮湘首

先在 8 月 1 號的立法院會公開表達反對軍審法修法。而 10 月 1 日中午的「第四

次程序委員會」中，國民黨李貴敏委員對軍審法配套修法提出暫緩列案，過程中

民進黨立委曾經表達抗議，而國民黨籍立委吳育昇提出「沒有異議」直接通過暫

緩列案。後來在民進黨立委的抗議之下，遂提出「表決」，以支持直接通過。最

終以國民黨委員的人數優勢，成功阻擋軍審法配套修法進入院會程序。 

10 月 8 日，民進黨團提案「所有議程草案與增列議程一併通過」，依然被國

民黨團杯葛，決議為「週五院會的議程草案與增列議程一併否決」，因此所有議

程無法送出。在 10 月 10 日天下為公的抗議行動之後，國民黨仍然繼續阻擋軍審

法配套修法，10 月 25 日，國民黨籍立委徐少萍再次提案「暫緩列案」，而主席

國民黨籍立委吳育昇提出表決，並在國民黨籍立委的支持下，軍審法配套修法再

次被暫緩列案。10 月 22 日，國民黨黨鞭林鴻池委員要求程序委員會「將不確定

議程送本院院會處理」，因此程序委員會不再確立議程，直接將軍審法配套修法

送院會處理。但是，在 10 月 25 日的院會上，國民黨黨團卻又提出異議，再次把

軍審法配套修法退回到程序委員會 119。 

118
民視新聞，〈嗆馬之後 1985 架設網站「凝聚民意」〉，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9sI0mIdoxo 
119

資料來源網址：http：//pttcitizen1985.blogspot.tw/2013/10/blog-post_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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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這些立法委員蓄意阻擋軍審法配套修法 120，公民 1985 行動聯盟也持續

發揮監督立法的精神，將每一次阻擋法案的過程和重要關係人都詳細的公布在網

路上，讓民眾了解事件過程： 

中午舉行程序委員會，討論本週五第四次院會議程。國民黨不分區立委李

貴敏提議將軍事審判法修法暫不排入議程：先前因洪案而備受矚目的軍事

審判法，李俊俋委員提出「軍事審判法第 1 條、第 18 條及第 50 條條文修

正草案」，內容是有關：1.刪除現役軍人犯陸海空刑法適用軍審法，2.軍法

機構之行政監督權分歸回歸司法院院長及法務部部長。李貴敏因為現在洪

案鋒頭過了，又阻擋軍審法修法這場程序委員會，她就坐在陳鎮湘面！！！

李貴敏上次就和陳鎮湘一搭一唱，後來是陳鎮湘太誇張了，輿論砲火才沒

有掃到她，這件事情新聞不會報出來，因為媒體根本不關心程序委員會。 

大家都以為一讀二讀三讀才是正常修法程序，但每周二的程序委員會是第

一關。如果程序委員會像這樣把法案暫緩列案，就等於連立法院議場大門

都進不去，社會也不知道有立委們想要修這條法。李貴敏做出此提議之後，

吳宜臻、尤美女、陳其邁、田秋堇四位委員分別上台譴責，要求國民黨團

不要擋修法，不過最後還是被擋了。上次陳肇敏被砲翻了，才通過軍審法

修正案現在後續的修法他們馬上就派出李貴敏出來阻擋！！ 

（spicycop，「立委李貴敏趁亂阻擋軍審法修法 121！！」，台大 PTT 八卦板。

2013 年 10 月 1 日） 

 軍審法配套光是 10 月在立法院就受到國民黨籍立委四次的阻擋，為此，公

民 1985 行動聯盟於 10 月 28 日和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共同舉辦記者會 122批評程序

委員會掌握了法院的運作程序，同時慣性的扼殺公益法案。此外，公民 1985 針

對 11 月 1 日的院會在臉書上發起了「公民齊進擊，立院早點名」123活動： 

敬請所有關心這件事的公民，10/31（週四）一起打電話給每一位代表民意

的立委， 

問問他們 11/1 星期五院會要不要出席？ 

問問他們 11/1 星期五會不會對軍審法修法提出異議？理由是什麼？ 

120
台灣立報：〈程委會擋案 立委批打壓多元民主〉，2013 年 12 月 23 日。網址： 

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136254 
121

資料網址：http：//www.ptt.cc/bbs/Militarylife/M.1380631331.A.EB6.html 
122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新聞稿，〈立院程序委員會好大的官威，18 秒殺一案！軍事審判法配套修法

遙遙無期〉。 

資料網址：http：//www.ccw.org.tw/p/19420 
123

活動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1431970893680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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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公民將一起監督這些立委，好好點一次名了！ 

我們要看看，這些立委領了人民的薪水， 

有沒有好好上班？有沒有好好反映民意？ 

星期五，我們一起準時收看立法院 IVOD 的轉播， 

看看有哪位委員敢違背高達八成要求貫徹修軍審法的民意，堅持站在人民

的對立面！ 

誠心提醒所有立委，請重視民意， 

你們所有言行都會留下記錄，不要讓後代子孫蒙羞！ 

「人在做，天在看；立委在做，人民在看！」 

最後，我們也懇請所有公民一起睜大我們的公民之眼， 

星期五，我們一起準時收看立法院 IVOD 的轉播， 

看看有哪位委員敢違背高達八成要求貫徹修軍審法的民意，堅持站在人民

的對立面！ 

當天，公民 1985 行動聯盟也會在第一線 

即時實況轉播立法院現場狀況給所有公民了解狀況！ 

（dkw，「力拼軍審法!公民齊進擊，立院早點名」，PTT 八卦板。2013 年 10

月 31 日） 

公民 1985 行動聯盟也在網路上提供民眾打電話給立委辦公室的教學和傳真

範例，引起不少民眾響應。公民 1985 行動聯盟同時也發給立委問卷，要求委員

對軍審法表態，有不少立委表態支持 124，並且允諾 11 月 1 日會出席，但也有立

委表示必須以黨團意見為主 125。 

我剛打電話去立院型男 - 謝國樑辦公室了 

首先，我依照這篇文章的問題下去詢問 

http：//disp.cc/b/163-6Q5R 

第一位接聽的是助理董小姐，我詢問可否轉接委員本人 

對方告知謝國樑正在開會，那我改問周五的院會 

謝國樑本人是否會出席，對方說會 

然後我再問委員周五會不會對軍審法修法提出異議？ 

對方說這個他不清楚，幫我轉接法律特助 

124
當時表態支持的立委包括李桐豪、丁守中、吳秉叡、田秋堇。 

125
自由時報：〈「進擊的公民」電爆立委拚軍審法過關〉，2013 年 10 月 31 日。網站：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893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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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問法律特助張先生一樣的問題，對方回應 

基本上，不會有個別的委員提出異議，要詢問黨團， 

而且這要經過朝野協商，最後要以黨團意見為主 

（Kaworuyu，公民齊進擊臉書活動留言，2013 年 10 月 30 日） 

 

圖 4-1  公民 1985 行動聯盟在網路上提供傳真範本 

軍審法配套的修法，歷經國民黨立委在立法院長達一個月的阻擋，公民 1985

行動聯盟在網路上必須不斷發動反制的動員和施壓，最終於 2013 年 11 月 1 日才

通過由民進黨籍立委李俊俋所提出的草案，完成軍法機關行政監督權轉移等相關

配套修法。 

回顧軍審法配套在院會遭到國民黨藉立委多次阻擋的脈絡後，將更能理解為

什麼公民覺醒聯盟在天下為公行動中，除了擴大公共議題的關注範圍之外，更將

社會改革的矛頭指向憲政體制造成的代議失靈。 

公民 1985 行動聯盟於 9 月 21 日公布了「十月十日，天下為公」126的活動。

同時也宣布成立「公民覺醒聯盟」。「天下為公」行動就是由公民覺醒聯盟與其他

的社會團體所共同發起，他們也陸續在公民覺醒的粉絲專頁發佈「暴民篇」、「天

下為公篇」、「公民護憲篇」、「自由權力篇」、「雙十百年入陣篇」、「超級英雄篇」、

126
公民 1985 行動聯盟臉書專頁活動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511383558944150/ 

公民覺醒聯盟網址：http：//www.citizens.tw/2013/09/blog-post.html 

 70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511383558944150/
http://www.citizens.tw/2013/09/blog-post.html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名人入陣篇」、「守護台灣篇」等網路文宣來動員 127。 

天下為公行動的副標是「公民覺醒、護憲行動」，也就是希望能透過改善憲

政體制，還政於民，才能真正達到公民覺醒，因此他們共提出： 

三項修法訴求 

1.下修公投法門檻，落實直接民權 

2.下修罷免門檻，合理罷免機制 

3.下修不分區立委及政黨補助門檻！讓庶民聲音被聽見 

一項立即要求： 

黑箱服貿、重啟談判 

雙十節當天，一早人群聚集在濟南路進行升旗典禮，公民覺醒聯盟與其餘社

團組織約六萬人到場聲援，並且延續前兩場活動的「公民覺醒」意識，由各領域

的學者以及公民團體在現場為民眾上街頭公民課。濟南路活動結束後，群眾轉移

到自由廣場，在主建物前的階梯放下「天下為公」、「黑箱服貿重啟談判」、「公民

護憲還權於民」的巨型布條，當天總共有六萬人參與，場面壯觀 128。 

2-2  二二八街頭公民課 

公民1985行動聯盟與公民教師行動聯盟在 2014年的二月二十八日共同發起

「228 翻轉教室，街頭公民課」行動，主要是公民覺醒聯盟為了抗議教育部調整

高中課綱，當天有靜坐、公民論壇，禁食等行動，主要是抗議執政黨夾帶行政資

源強行修改課綱。估計共有上百人參與活動。 

 蘇煥智（2013）將公民運動分成三個層次 129，第一個層次是受害者的抗爭

運動，第二層次是政策（含建設）訴求的公民運動，第三層次則是參與決策丶督

導執行的公民參與。回顧公民 1985 行動聯盟和公民覺醒聯盟之間的抗爭參與人

數有明顯差異，我們可以發現從公民 1985 行動聯盟的「公民教召」、「萬人送

仲丘」都是針對單一受害者事件的抗爭並具有明確的對象（顢頇的政府、軍檢），

127
維基百科網址：http：

//zh.wikipedia.org/wiki/%E5%85%AC%E6%B0%911985%E8%A1%8C%E5%8B%95%E8%81%AF%E7%

9B%9F 
128

自由電子報，〈白衫軍護憲怒吼馬下台〉，2013 年 10 月 11 日。網站：http：

//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721136 
129

蘇煥智，〈最近公民運動的意義及未來〉，2013 年 10 月 17 日。網址： 

http：

//www.thinkingtaiwan.com/articles/view/1343?utm_source=feedburner&utm_medium=feed&utm_campaign

=Feed%3A+thinkingTaiwan+(%E6%83%B3%E6%83%B3Thinking+Taiwan+-+%E6%83%B3%E6%83%B3

%E5%8F%B0%E7%81%A3%EF%BC%8C%E6%83%B3%E6%83%B3%E6%9C%AA%E4%BE%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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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能吸引較多人上街頭。相較之下公民覺醒聯盟在「天下為公」行動時，訴求

就直接朝向公投法、罷免門檻、不分區門檻等制度改革，少了受害者的行動路線，

也因此號召力減弱許多，但是從「作為受害者的抗爭運動，轉移比重至政策（含

建設訴求）的公民運動」也讓我們看見公民運動層次的改變（洛書，2013）。 

第三節  從馬路回到網路的政治參與： 

Noax 表示，未來也會成立公司，以社團法人化的方式運作，希望可以更

有組織性，就像是目前與 g0v 零時政府的結合，希望可以致力於政府資

訊透明化，並且讓人民關心身邊事務，「架設網站做立院監督、公民學院

推廣公民素材，並會用公司跟社團法人互動來回應議題。」（師大青年報，

白衫軍：灑落公民覺醒的種子 公民 1985 行動聯盟） 

由於公民 1985 行動聯盟在後期針對洪仲丘事件的主要訴求逐漸朝向制度改

革，因此會牽涉到更廣、更多元的社會議題，同時，在主動將戰線拉長的情況下、

公民 1985 發起人柳林瑋認為必須將公民參與的戰場從偶發性的街頭轉移到持續

性的國會，因此除了發起公民覺醒聯盟，延續公民 1985 行動聯盟的理念，繼續

用社運的方式喚醒大家對於公共議題的注意之外，他也進一步催生「沃草有限公

司」。 

「沃草」是一個公民網路平台，名稱來自於英文「watch out」的諧音，除此

之外，因為柳林瑋希望能夠成立一個讓每個公民一起關注、共同監督政府的網路

平台，創造出一個公民社會的肥沃草原之意。而沃草的特別之處在於他們除了利

用一般的臉書自媒體來傳播訊息之外，他們還發表兩個專門的網站，分別是「國

會無雙」和「市長給問嗎？」希望能利用這些網路平台、工具來降低民眾政治參

與的門檻，並且擴大民眾對公共事務的參與（方德琳，2014），將分別介紹如下： 

3-1  國會無雙 130 

沃草團隊做了一個國會無雙的網站，我們把立法院的過程有志工來做轉

播，讓民眾可以同步監看，並且討論這些法案。...如果我們可以把最爛的

十個委員抓下來，我們就可以改變國會了。（柳林瑋，朱學恆阿宅反抗軍電

台受訪） 

 

130
國會無雙網站網址：http：//muso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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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國會無雙網站介面 

國會無雙是沃草第一個上線的功能網站 131，自從洪仲丘事件發生後，沃草

的成員就發現對於社會議題來說，立法院是相當重要的戰場，一個議題就算在媒

體、社會上吵的沸沸揚揚，但是真正進入立法院之後，由於立法院內會議內容相

當不公開，因此議題也就往往無疾而終 132（方德琳，2014）。即便立法院有固定

公開的公報，但公報將會議以逐字稿的方式呈現，很難讓民眾理解、接觸，也很

難從中找到想要的資訊。而立法院的 IVOD（網際網路多媒體隨選視訊系統）也

存在很多問題，除了限制 900 人同時上線觀看之外，IVOD 資訊公開的方式也很

難讓民眾知道這段會議視訊的主要內容是講什麼、重點是什麼？ 

國會無雙想要推動的「國會監督」概念，其實自 1996 年起就有公民監督國

會聯盟 133在著手進行，他們每一個會期都針對立法委員的表現出版評鑑報告供

民眾參考，希望能讓民眾了解選區立委的表現並淘汰不適任的立委，藉此改善國

會生態。此外，公民監督國會聯盟也持續推動國會透明化，在他們的推動下，立

法院於 2009 年啟用 IVOD 即時轉播系統，讓民眾能夠在家裡收看立法院的會議

影像。但是公督盟或許在宣傳策略上無法掌握到「網路世代的喜好」，公督盟的

活動始終沒有和國會無雙相當的曝光率和知名度。此外，也可能因為立法院

IVOD 系統是會議全程轉播，即便公督盟有安排志工分工收看、並且記錄重點，

131
國會無雙是以監督國會為特定目的導向所設計的網站，故稱功能網站，相對的網站類型為形象

型網站。 
132

像是以洪仲丘案為例，公民 1985 行動聯盟最初以為 8 月 6 日三讀通過後就全盤勝利，而不知

道後續配套修法在立法院其實遭到立法委員的阻擋，是後來有立委助理通知，公民 1985 行動聯

盟才繼續著手軍審法配套修法的遊說與施壓。 
133

非營利組織，前身為 1996 年成立的社會立法運動聯盟，2007 年改名為公民監督國會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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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IVOD 始終很難成為推廣「全民監督國會」的工具，因為收看冗長、瑣碎的國

會會議錄影本身仍然是一種門檻相當高的政治參與途徑，也難以讓民眾透過看

IVOD 來了解公共議題，因此，在過去推動「國會監督」的行動中，了解此概念

的人和實際參與的民眾都不多，甚至連 IVOD 系統的負載問題也一直都沒有被發

現 134，IVOD 系統並沒有普遍的拉近民眾和立法院之間的距離： 

像很多人可能根本不知道立法院有 IVOD 可以看，就算有立法院的 IVOD

可以看，可是大家一定不知道花這麼多錢做出來的東西原來只要九百多人

同時上線，它就掛了。我們很難想像立法院花了這麼多錢作這個東西，但

是只要超過九百人看就掛了，因為都不到九百個人，可是為什麼今天有這

麼多人來看，因為立法院發生這個事件，看了以後才掛了。 

（公民覺醒發言人王希，「太陽花學運後的公民監督」記者會。2014 年 4

月 14 日） 

基於這些原因，沃草所推出的國會無雙網站，就是希望能將原本瑣碎又無聊

的國會議事記錄，轉換成有主題、有重點的方式來讓民眾收看，並且利用職棒比

賽的概念來設計網站，除了將各種重大議題相關的背景資料和相關的院會質詢整

理分類，方便民眾查詢，還會在會議的即時影像中加入旁白、以及學者專家的公

民講評，並且從每天的質詢畫面中篩選出精采的「好球」或是「烏龍球」，讓民

眾不只是透過「新聞」的篩選來了解國會的所作所為： 

原來國家的法案這麼隨便，不需要經過我們想像中一個很完整的程序，這

個過程當中我們就這樣走了一遭，包括程序委員會，像之前公督盟有在提

的，它可以恣意的擋案子，它可以不具理由的做這些事情，可是這些事情，

我相信公督盟的前輩努力這麼多年了，但全民知道的人很少。（公民覺醒聯

盟發言人王希，「太陽花學運後的公民監督」記者會。2014 年 4 月 14 日） 

 

 

134
立法院的 IVOD 系統同時最多只能容許九百人上線觀看，但因為先前從來沒有超過九百人同時

使用 IVOD，因此從來沒有發現這個系統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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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國會無雙立法院賽事介面 

國會無雙網站的設計都是為了讓立法院的會議更加透明，並且降低公民監督

立法院的門檻，讓台灣的公民參與不只是固定的投票，而是投票後仍然能繼續參

與、監督人民所選出來的代議士，否則很容易在代議制度下形成 B. Barber 所謂

人民低度參與政治的弱勢民主： 

民主真的不是只有投票，當我們投票完之後就四年不管他，不知道它發聲

什麼事情，法案是怎麼呈現的，我們不知道，只知道我們的地一塊塊被收

走，只知道我們的財產、安全、權力逐漸消失。我們還有很多要努力的目

標，一直到這個社會的絕大多數的人都願意真正關心這個社會，而不是去

追逐某個英雄的光環的時候，我們正視我們雙手的能量以及肩上的責任，

這個國家就會改變，我們從去年認識到這些問題的時候，就一直在推動，

想辦法持續監督國會，人民選出立法委員，選出國會代表，就是要去監督，

如果我們都不去監督國會代表，他們就不會去監督政府，反正又沒有人在

看，換成是你，你也一樣阿。（公民覺醒聯盟發言人王希，「太陽花學運後

的國會監督」記者會。2014 年 4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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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沃草利用臉書粉絲專頁來宣傳國會無雙提供的重要事件 

網路直播技術的演進，除了能夠讓原本不受到注意的決策官僚被放到鏡頭

前、網路上檢視，盧沛樺（2012）也認為網路直播的對象從公民（野草莓運動首

次使用網路直播學生靜坐現場畫面）轉變成決策的官僚，成功的將公共制度的決

策者真正暴露於公共空間，提高決策者的心理負擔，讓原本無決策權的公民透過

收看網路直播來影響決策者。公民監督國會聯盟首先提出用 IVOD 來公開國會例

行性的運作；但反國光石化運動則利用網路直播發揮更大的效果，因為針對關鍵

會議（例如決定開發通過與否的影響評估會議進行直播），藉此集中群眾監督政

府的能量（盧沛樺，2012：55-56）。 

本研究者認為，國會無雙的運作兼納前述兩者的優勢，因國會無雙的資料來

源是基於立法院 IVOD 所提供的例行影像記錄，但 IVOD 本身是未經編輯的會議

全程記錄，內容太過瑣碎，因此國會無雙進一步針對其內容，篩選與重大社會議

題相關之重要片段編輯，針對影響重大的會議，也進行網路直播，達到類似反國

光石化運動中「直播關鍵環評會議」的集中監督目的，將民眾監督的力量集中放

在重要、關鍵的會議、談話上。這種方式除了降低公民監督的門檻之外，也能提

昇公民政策政策判斷的知能，並且進一步展開評論、推翻現有政策的行動（林國

明、陳東升，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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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網友在臉書上宣傳國會無雙提供自經區草案逐條審查的線上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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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市長，給問嗎？ 

我們現在做這個網站有幾個關鍵的因素，第一個要符合參選人的需求，然後

讓參選人願意上來回應，這個網站才是活的，第二個要符合民眾的需求，第

三個是要符合媒體的需求，如果媒體可以在這上面挖到很多新聞，讓這個網

站有新聞關注度的話，就可以讓這個網站變成一個更強大的平台。（柳林瑋，

哲學星期五「議員，給問嗎？」座談。2014 年 5 月 9 日） 

 

 

圖 4-6  「市長給問嗎？」網站配置 

美國白宮有一個「WE THE PEOPLE」網站，這個網站是一個供人民請願的

平台，只要在網站上超過十萬人連署的請願，就能夠獲得美國政府官方的正式回

應，是利用體制內的直接民意管道，來保障人民的政治發言權。 

沃草團隊在 2014 推出的「市長，給問嗎？」開放式網路平台就是利用類似

的概念，但是和「WE THE PEOPLE」不同之處在於，「WE THE PEOPLE」是讓

人民針對政府提出質疑，而「市長，給問嗎？」則是希望能夠打破選舉過程中候

選人跟市民之間的隔閡，選舉不應該是單方面的接受候選人的文宣、願景，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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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人民跟候選人之間形成溝通的管道。因此「市長給問嗎？」網站邀請了 2016

年台北市長的擬參選人，並且讓每一位民眾 135都可以針對特定候選人，或是全

體候選人提出問題或是質詢，只要問題超過五百人的連署門檻，就可以獲得台北

市長擬參選人的直接回應。 

在問題匯集的過程中，也許就可以達成一些共識，甚至我們可以更進一步

追問；我們希望有一些爭議，甚至可以在選舉中被解決——因為很遺憾的

台灣人的確在選舉中才真的比較關心一些議題。 

（柳林瑋，哲學非星期五「公民沃草」演講。2014 年 3 月 10 日） 

網站上也將整理個別候選人的回應和回答率，讓民眾知道候選人是否認真回

應民眾。架設這個網站的理念，同樣是基於代議民主導致公民低度參與政治的不

滿意，即便有民主的投票制度，但民眾往往對市長候選人不見得有深入的了解，

即便對候選人有疑惑，也沒有管道能夠提出，只能被動的接收選戰資訊。因此「市

長，給問嗎？」希望建立起民眾和參選人之間的橋樑，除了讓人民聲音更容易被

政治人物聽見，也試圖在這個網路平台上讓每個參選人能針對具有高度爭議的議

題充分表述意見： 

希望這邊（「市長，給問嗎？」）可以成為爭議討論的平台。…像這樣子爭議

的議題，像顧立雄律師他是支持廢死的，那我們就可以在上面完整把話講

完，過去他只要說「廢死」，人家就會說「你家又沒死人」，他根本沒有機會

講完他的理由。現在，他就有機會可以講完他的理由，進行完整的闡述…相

對的其他候選人也要闡述，所以它其實是可以讓爭議性的問題成為討論的平

台…那這些問題，很多記者朋友們在選舉的時候都喜歡跟著候選人，但是又

不知道要問他們什麼問題，那這個網站就可以成為他們的救星，只要看集氣

最多的問題，哪些是這些候選人最不敢回答的問題，就問這些就可以了。（柳

林瑋，哲學星期五「議員，給問嗎？」座談。2014 年 5 月 9 日） 

除此之外，「市長，給問嗎？」試圖讓政治人物必須正面回應人民對公共議

題的疑問，讓這個平台成為公共議題的發源點，除了讓民眾能在選前更充分的了

解公共政策之外，也希望能在網路上結合主流媒體的力量，成為督促候選人正面

回應公民提問的壓力。 

它（「市長，給問嗎？」）有一個特色，它是很難躲避的平台，所有問題都

會被列在上面，你可以看到他（候選人）的回答狀況，當有些人選擇性的

回答問題，然後避談某些問題的時候，我們會把它列出來，我們可以看到

135
「市長，給問嗎？」需要登入臉書帳號才能發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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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不敢回答什麼問題，那這個問題就是我們要去追打的地方，那我們

也希望記者朋友可以一起去追打這些問題。 

目前的「市長，給問嗎？」仍然屬於測試階段，因此只有台北市選戰的模組，

但也已經吸引很多網友上線提問。等到相關系統測試結束後，將會開放年底六都

選舉的「市長，給問嗎？」正式版網頁。而未來針對公民參與和公民監督的可能

方向，柳林瑋認為： 

我們希望他可以影響到 2016 的大選，包含立委、接下來國會無雙的部份我

們也可以做個「立委，給問嗎？」，事實上很多事情也都是立委應該去關注

的，可是民眾沒有看到立委在國會上做質詢，我們就是用這樣的方式來增

加委員們、政治人物跟選民之間的互動...讓政治變得更透明，那這些直接

民主、參與式民主就更有機會落實，不然我們就像盧梭講的一樣，只有在

投票那天是公民，剩下的四年你都是奴隸。 

（柳林瑋，朱學恆阿宅反抗軍電台專訪 136。2014 年 3 月 18 日） 

 

136
專訪連結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mUTTVxPG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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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自媒體與主流媒體的互利： 

現在沃草團隊的新聞已經登上蘋果（日報）的即時新聞平台了，如果讓大家

都來關注這樣的新聞的話，我們就更有力量去 push 國會、甚至所有的政府

機關，把資訊更加公開透明。 

   （柳林瑋，朱學恆阿宅反抗軍電台專訪 137，2014 年 3 月 18 日） 

沃草團隊每天整理「國會無雙」或是「市長，給問嗎？」的最新消息，並利

用臉書頁面來傳播；除此之外，沃草專頁並不只是公布這兩個網站相關的資訊，

它同時也會針對社會時事發佈新聞、或是相關評論。針對重要的立法院會議，沃

草也讓自己的公民記者旁聽會議，並且在網路上直播會議情況，跳過傳統的主流

媒體來獲得第一手資料。 

 

圖 4-7   沃草公民記者於臉書上宣傳立法院院會網路直播 

雖然沃草主要是採取臉書自媒體的資訊傳播方式，但很特別的是沃草團隊在

2014 年 3 月 3 日加入了蘋果日報的即時媒體平台 138。蘋果日報的社長陳裕鑫認

為，蘋果即時新聞不斷擴大平台內容，並且為讀者提供更多元的訊息，所以邀請

一些獨立媒體加入，而「沃草」團隊的理想是激發更多主動參與、向外關注的公

137
連結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mUTTVxPG54 

138
蘋果日報，〈沃草社企流加入蘋果即時〉，2014 年 3 月 3 日。網址：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40303/35675374/ 

 8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mUTTVxPG5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民，而這些議題能夠帶來更多公民關注。對於沃草團隊來說，透過與《蘋果》即

時的合作，將能更即時而廣泛的發布他們監督時政的新聞資訊，對於推動國會監

督來說，是很有幫助的一步。事實上，沃草在蘋果日報的沃草即時專欄也經常獲

得蘋果日報網站的熱門點閱排名，這種合作模式讓自媒體的資訊可以傳遞給更多

人，而主流媒體也藉此獲得更高的點閱量，可以說創造了自媒體與主流媒體合作

的雙贏經驗。  

 

圖 4-8  沃草即時新聞在蘋果日報網站獲得當天第四名的高點閱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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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本章著重於公民 1985 行動聯盟後期另外成立公民覺醒聯盟後的主張、訴

求，以及相關行動模式的轉變。 

在前兩節中，主要講述公民 1985 行動聯盟於洪案後期轉型為公民覺醒聯盟

的改變。原本只是針對洪案偵辦提出相關訴求，到後來成功號召 25 萬人上街頭，

公民 1985 發起人柳林瑋認為這些願意站出來的公民不應該就此結束對公共議題

的關切，因此在成立公民覺醒聯盟後，定調公民 1985 行動聯盟繼續監督軍審法

的後續審查及軍中人權的相關議題；公民覺醒聯盟則將扮演提高公民意識，進而

達到公民覺醒目的的角色。另一方面，由於在後續推動軍審法配套修法的過程

中，於立法過程多次受到立法委員阻擋，因此也讓公民覺醒聯盟決心投入國會監

督。 

後兩節則是公民覺醒透過網路實踐公民權的行動，公民覺醒聯盟在這部份的作為

主要是透過發起人柳林瑋所成立的社會企業「沃草有限公司」來分別進行，沃草

成立了兩個網站：「國會無雙」利用網路直播系統來降低公民監督國會運作的技

術門檻；「市長，給問嗎？」則是利用網路平台來建立政治人物與公民對話的橋

樑，前者讓公民在投票後能夠繼續參與政治，監督代議士和政府決策官員的表

現，後者則是讓公民在投票前能夠充分了解候選人的政策和立場，並且在各組候

選人之間作比較，這兩個網站都是希望透過網路來擴大公民政治參與的途徑，同

時也是利用網路技術來讓民眾實踐公民權，在概念上實踐 Michael Hauben（1996）

所提出的網路公民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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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2013 年 7 月，役男洪仲丘在軍中不幸身亡的案件意外凸顯台灣社會的一些

問題。首先，在此事件中，民眾對國家的軍事檢察體系以及政府制度感到不滿，

但在現行代議民主制度下，他們不論是提出訴求或是希望針對現行制度推動改

革，都必須透過立法機關的審議與立法程序；然而，台灣以選舉為主的代議民主

政治實踐卻讓立法委員傾向與企業維持相對密切的關係，並以所屬政黨之意旨為

主，因此使得與無涉企業或政黨利益的改革訴求及其推動過程屢遭立法委員阻

擋。 

究其原因，儘管立法委員是由人民所選出，但是由於選舉過程中耗費龐大資

源，政治人物必須仰賴政黨及/或企業的資金挹注，也因此造成立法委員服從黨

意或是與企業靠攏，反而與人民之間的關係越顯疏離。在這樣的情況下，立法機

關不但無法適時發揮監督行政機關的功能，反而可能因為顧及黨意或其金主之利

益而與行政機關維持互相護航的夥伴關係。此外，在現行以選舉為主的民主政治

實踐之下，非選舉期間人民其實很難有效監督代議士在國會的作為。 

關於代議民主政治的批判性研究文獻指出，現行代議政治不時背離民意，且

政治決策過程極少公開，導致民眾難以有效監督代議政治及代議士。在代議民主

的制度下，一旦政治菁英無意回應民眾的需求，民眾除了在下次選舉中以選票來

表示不滿之外，在此期間對民意代表作為實為無可奈何。此外，即便民主國家有

公平、公正的選舉制度，但是在投票選舉出代議士的過程中，政治菁英和一般民

眾的溝通也不充足。政治菁英掌握資本，進而掌握傳播資源；在媒體強勢傳播下，

選民一般只能單方面接受政治菁英的政見、政績，並沒有管道讓政治菁英與民眾

有機會進行充分溝通，讓民眾在具備充足的政治智識基礎上做出投票的抉擇。

Michael Turk（2008）因此強調，實行直接民主雖然遙不可及，但是選民必須先

掌握更多資訊並且強迫自己更加關注公共議題與事務，從消極的選民轉變為積極

的公民；而網路的出現改寫了公民參與選舉及政府互動的模式，也開啟嶄新的參

與機會 139（Michael Turk，2008：38-40）。 

如今民眾能夠透過網路媒體獲得公共議題資訊，創造出豐富的討論環境，對

政治的涉入感（involvement）也將會提高（Pinkleton & Austin，2001；Pinkleton，

Austin & Fortman，1998；Rudolph，Gangl & Dan，2000）（轉引自游明儀，2002：

139
網址：http：//rebooting.personaldemocracy.com/node/5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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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網路社群更結合社會網絡和網際網路，隨著社會脈動而形成參與政治的創新

途徑，創造促進公民參與的網路政治 140；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說是在網路

環境復興了公民共和的民主理想，讓網路公民找回積極參與政治的公民身分，而

網路的連結性，也讓網路公民所關心的議題更容易形成公領域的行動場域。管中

祥（2014）認為，社會運動結合資訊網路將有助動員，即便街頭運動落幕後，網

路也能讓公民社會持續確保公共資訊透明以及監督政府，成為民主社會的基石，

並且也讓民眾更重視「知的權利」，能夠透過網路來獲得政府資訊和政治人物的

相關訊息，形成對政府的壓力，並提高公民監督決策者的能力，許多公民也已漸

意識到網路匯集輿論的便利及促進溝通管道的優點（Nancy E. Tate & Mary G. 

Wilson，2008：147-150）。 

在前述文獻檢閱基礎上，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法，主要透過文獻分析方法，以

具社會運動性質的「公民 1985 行動聯盟」及其後期轉型為相對具組織性的「公

民覺醒聯盟」之後的運作為例，分析它們如何利用網際網路、網路自媒體來擴大

公民政治參與之間的互動關係。 

本研究發現「公民 1985 行動聯盟」最初就是因為網路的意見而形成，在這

個過程中，經過內部的討論，雖然成員無法代表全體公民，但成員與所有網友在

網路上都擁有平等的發言權，當他們的訴求和行動都在網路上公開，等同直接的

接受各方質疑和挑戰。每當面對質疑，他們也會在網路上進行溝通、討論，在多

元競爭的網路環境下嘗試說服公眾，透過這些在網路空間進行的公共討論，讓公

民一起關注非為己利的公共事務，民眾也可以自由選擇支持或是懷疑的態度，最

終也成功動員支持者站上街頭，將民意從網路空間轉移到實際行動上。 

從公民覺醒聯盟的行動中，本研究發現「國會無雙」網站即具有利用網路擴

大參與式民主的實踐可能。首先，在網路環境普遍提昇的條件之下，經過其他公

民組織的努力爭取才催生立法院 IVOD 系統之後 141，民眾能夠透過公開的影像

記錄來了解立法院會議過程。「國會無雙」的重要性不只是公開資訊，更利用其

在網路社群上的影響力，讓更多人願意從「公民監督國會」的角度來實踐政治參

與。同時，他們也致力於會議相關的法案資料整理、編輯，讓原本生硬的法條、

政策、議題及冗長的會議過程，在經過整理後成為重點清楚、明瞭的影像與文字

資料，以降低公民參與公共事務所需之背景知識的門檻與時間成本，讓民眾能夠

在了解公共議題的背景之後進而在網路上進行討論，並監督國會裡的代議政治運

140
像是 2014 年 3 月發聲的太陽花學運，有各種網路平台因此而成立，像是社運募款、社運資訊、

新聞直播等等，都是透過網路才有可能形成的政治參與途徑。 
141

立法院隨選視訊 IVOD 系統是在公民監督國會聯盟的爭取下設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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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必要的時候，他們會利用這些網路資源在網路上動員民意，成為代議士的壓

力來源。長遠來講，讓政治人物的政治行為回歸民意而不是政黨。 

對於和政治息息相關的政府、政黨、政治人物來說，代議制度下的公民僅作

為被動的觀察者角色，主要的參與則是透過投票達成；然而，投票行為背後應該

要具備的各種公共資訊卻必須仰賴媒體、候選人篩選或是政府單位所提供的選舉

公報。但現在的公民可以透過網路自行從眾多消息來源獲取公共訊息，並且增加

對其所關心之公共議題的討論；獲得各方的資訊與言論，實有助於增加民眾討論

及評斷複雜公共政策議題的能力（Nancy E. Tate & Mary G. Wilson，2008：

147-150）。 

「公民覺醒聯盟」所架設的「市長，給問嗎？」網站，則是利用網路媒體擴

大個別公民在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參與程度，讓他們能夠在自己的知識脈絡下

向候選人提問，針對自己所關心的議題在網路上和候選人進行交流；而候選人在

公開的平台上也必須回應問題，難以迴避。相較於代議民主的議題設定權容易操

控在政治菁英與主流新聞媒體手中，參與式民主則是強調積極公民身份的實踐，

認為公民積極參與公共事務討論除了是權利之外，更是一種義務與美德。因此，

相對於針對媒體與菁英所設定的議題進行討論，透過網路來達成參與式民主中的

政治談論（political talk）、轉由一般民眾設定政治議題並討論（許國賢，2000：

64），例如「市長，給問嗎？」，就是一種透過網路平台的參與式民主實踐。 

強調參與式民主理論的價值與重要性，目的並不在主張以古希臘雅典城邦式

的直接民主政治制度完全取代代現行的議制民主，而是希望能鼓勵公民積極參與

來彌補代議制民主實際運作上的不足，並且修正代議制民主遺漏的精神。代議民

主是由公民投票，票選出政治菁英作為公共政策的代理，實際上是限於少數政治

菁英的參與模式，而大多數的公民則被侷限於「投票參與」。代議制除了容易讓

民眾對公共事務感到冷漠之外，也導致政治效能感低落；參與式民主認為更多的

公民參與將能夠彌補代議民主的不足，避免寡頭政治的情況產生。 

綜上所述，當傳統的古典民主精神隨著國家領土擴張而失去實踐的可能性

時，代議民主則逐漸成為當代最普遍的民主形式。從本研究案例分析中可發現，

隨著網路自媒體的普遍使用，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公民精神成為相當重要的核心

理念，彌補了代議制下的低度參與；同時，網路也為每個公民和公共事務間的互

動關係建立起可行的參與模式，這部份與傳統的公民共和主義精神似乎不謀而

合。因此，即便我們現在仍無法完整複製古典民主的內涵，重現其積極參與、公

共善的理想狀態，但至少可以在現有環境之下，透過網路所提供的政治參與途

徑，讓古典民主的公民精神得以彰顯。 

 8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Howard Rheingold（2008）指出，過去科技只允許人們進行一對一或一對多

的廣播式傳播，如今包括部落格、群組郵件、社會網絡網站等行動媒體都幫助人

們進行多對多溝通，因此給政治參與提供更多機會；其主要功能包括：蒐集與散

播非主流、更民主的資訊；號召集體政治行動；創造虛擬公共空間，讓公民辯論

與民主社會相關的議題。理論上傳播媒體應該作為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公共空間，

提供多元公共議題資訊給民眾進行討論、溝通並藉此對抗政府。在台灣，主流媒

體掌握了主要政治發言權，相較之下，一般民眾很難獲得發言管道；但在洪仲丘

事件中，我們可以發現網路自媒體對整個事件發展的影響很大。個人可以透過臉

書或是電子布告欄（BBS）、部落格等自媒體直接參與政治過程，生產及閱讀各

種資訊，並且表達觀點。這些過去不存在的傳播管道，現在已經直接影響政治動

態，；例如，只要在網路上搜尋，民眾就能獲得大量政府資訊及資料，而公民能

進一步用網路自媒體快速傳播想法，以最直接的個人經驗來挑戰政府、揭發政府

的不法行為，政治人物或是政府官員也必須即時反應。 

不論是「公民 1985 行動聯盟」或是「公民覺醒聯盟」，兩者都曾經利用網路

自媒體成功組織支持群眾並進行街頭動員，讓原本只是網路聲援的網友成為街頭

運動參與者。這個現象最重要的意涵是，網路政治參與或是網路民主並不只是「懶

人政治」的參與模式，網友除了「點滑鼠、敲鍵盤」之外，也願意付出實際的行

動來參與政治。 

公共領域強調自主與開放的辯論空間，最有價值的地方是它的批判功能，國

家成員並不是在這些場域中單純的清談或是個人交際，而是關心公共權力與議

題，站在理性的立場及公共事務的理想基礎，談論公民所感興趣的議題，並透過

報導、書刊、雜誌等傳播媒介，讓自由的交談形成輿論，藉此與國家權力相對抗。

網際網路的出現，夾帶著不同於大眾媒介的科技特質，使傳播內涵具有早期公共

領域的部分元素。網路賦予參與者相同的權力，使得在網路中的參與者同樣具有

相互主體性，能夠以去中心化的溝通方式呈現在自主對話的內容，加上其他跨地

域性與去時間性的科技特質，使得網路在民主實踐的層面上更勝於早期的公共領

域場所如沙龍，同時網路媒介也避免被政經勢力強力主導的主流言論，在言論的

發聲管道上與表達上更具多元意義（引自黃啓龍，2008：16、59-60）。 

在過去研究網路公共領域的研究中，部分學者認為網路的元素能夠幫助形成

公共領域的討論空間，但是最終仍然無法成為和國家對抗的公共領域。像是楊惠

鈞（2003）的研究認為，網路公共論壇雖然創造多元的溝通、但是很難形成交集，

變成只是單純在網路空間中辯論，而無法達到公共領域設定之理想，成為能夠探

討攸關公益之政策議題、並且進一步影響政策之公共領域。（楊惠鈞，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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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98）；也有論者認為網路資訊過於小眾，難以形成公共領域（劉慧雯，2008：

71）。但是從「公民 1985」和「公民覺醒聯盟」的行動中，我們可以看到網路民

意凝聚而成的訴求最終撼動了國家制度，讓施行十幾年的軍事審判法以及相關配

套規範進行正式修法，這可說是讓在網路公共領域上形成的輿論在現實生活中被

討論與傳播，最終透過輿論壓力與具體抗議行動來影響政府的政策，促成體制內

改革。網路民主，就此觀之，也不只是烏托邦式的空想（Holmes，2009：182）。 

 

第二節  建議 

由於本研究所選取的案例「公民 1985 行動聯盟」的起因是「洪仲丘事件」，

本研究者因此認為整個行動之所以能這麼快的累積能量並且成功動員，實與個案

的背景脈絡密切相關。服兵役是台灣每個役男必須履行的義務，且多數役男的服

役經驗並不美好愉快，因此對於「洪仲丘事件」特別能夠建立起情感連結並願意

參與討論跟街頭抗議。文獻整理也發現，「公民 1985 行動聯盟」的成員當初會參

與一系列活動，有不少是因為個人服役過程中也曾經遭遇過不合理的待遇，因此

站出來支持，希望能夠共同改變不好的制度。 

在「洪仲丘事件」發生的隔年，2014 年，3 月發生了反對服貿黑箱的「太陽

花學運」，4 月有「反核四運動」，這兩場運動同樣是高度利用網路的政治參與與

動員，組織並發動了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但就運動的影響或後果、即相關政策改

變來看，事實上卻沒有獲得政府具體回應或退讓。因此，當我們因為網路擴大民

眾參與公共議題討論而將這些事件理解為成功的網路公民參與時，也應該要了

解，最終是否能夠達成公共政策轉向的「目的」，很大程度還是取決於政府自身

的態度和其他的內部因素（例如執政者派系鬥爭、國際關係角力）。 

「公民 1985 行動聯盟」的行動是在特殊的脈絡（役男軍中猝死）中形成，

並且對抗特定的對象（軍隊/國防部），而抗爭最終能夠獲得國家制度上的回應（廢

除軍檢、設立軍事冤案委員會），也必須要考慮到抗議運動主要檢討跟批判的「軍

事檢察制度」，在當時對於政府來說並不是不能妥協退讓的議題。因此，本研究

者認為高能量的街頭動員終有休止的一天，街頭的群眾最終仍必須進入體制內政

治過程；「公民 1985 行動聯盟」利用單一議題擴大民眾參與政治抗爭，對於積極

公民的民主政治參與固有其重要性，但後期「公民覺醒聯盟」所推動的網路參政

行動，相較之下是比較能夠成為常態運行並彌補代議缺陷、長期建立網路公民意

識的網路政治參與途徑。 

將網路視為參與式民主的重要實踐管道之一還是有其侷限。根據社會學者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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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弘（2013）的研究，台灣主要的數位落差主要源自世代和階級差異，中高齡人

口和低教育程度者使用電腦網路的比例仍然偏低（林宗弘，2013：69）；因此，

若想透過擴大網路政治參與來彌補代議民主下的政黨政治不足，本研究認為在目

前的社會結構上網路政治參與仍然受到「使用年齡層」和「數位落差」之限制。

為完善以網路為主要政治參與管道的理想與制度，政府應該投入縮小數位落差的

公共政策，如此網路才有可能成為未來擴大政治參與的普遍型態，否則網路政治

參與將只是擴大部分民眾的參與機會，卻反而可能限制了「數位原民（digital 

natives）」以及「數位移民（digital immigrants）」之外的「非數位公民」參與。 

在洪仲丘事件之前，已有白玫瑰、樂生、野草莓學運、苗栗大埔抗爭、反國

光石化運動等運動都已經利用網路結合抗爭動員，這些網路抗爭的經驗也影響後

續的抗爭模式；洪仲丘事件的特別之處在於，社會運動因為網路操作而大幅度提

高社會成員參與。在 2014 年的太陽花學運中，我們也可以看見百花齊放的網路

平台在學運過程中扮演各種推手的角色。當現今的政治參與看似大幅度朝向網路

轉移，但在數位落差弭平之前，即便網路已逐漸成為「網路公民」擴大政治參與

的工具，但「傳統（主流）媒體」仍然是「傳統公民」最主要的資訊來源。因此，

我們不應該讓政治參與完全跳脫主流媒體或侷限於網路公共領域，而應該採取雙

管齊下的方式；針對公共議題的討論與溝通，除了發展網路媒體傳播外，也應該

兼顧主流媒體的傳播途徑。例如網路平台「沃草」與傳統主流媒體蘋果日報的專

欄合作模式，以及「沃草」希望透過「市長，給問嗎？」來創造主流媒體議題設

定的報導方向，這些都是可行的操作方式，以期讓不熟悉網路的民眾也有更多機

會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和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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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基百科 

第五權： 

http：//zh.wikipedia.org/zh-tw/%E7%AC%AC%E4%BA%94%E6%AC%8A 

對等網路： 

http：

//zh.wikipedia.org/wiki/%E5%B0%8D%E7%AD%89%E7%B6%B2%E8%B7%

AF 

Grassr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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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D%89%E6%A0%B9 

自媒體： 

http：//zh.wikipedia.org/zh-tw/%E8%87%AA%E5%AA%92%E4%BD%93 

古騰堡活字印刷： 

http：
//zh.wikipedia.org/wiki/%E7%BA%A6%E7%BF%B0%E5%86%85%E6%96%AF%
C2%B7%E8%B0%B7%E7%99%BB%E5%A0%A1 
 
老三台： 
http：
//zh.wikipedia.org/wiki/%E8%80%81%E4%B8%89%E5%8F%B0#.E8.A7.A3.E4.B8
.A5.E5.90.8E.E7.9A.84.E8.80.81.E4.B8.89.E5.8F.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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